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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高效的知识产权布局

是企业维持技术领先和市场优势的核心要素。专利审查高

速路（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PH）作为一项关键的国

际合作机制，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专利申请模式。

本指引将以 PPH 为核心，系统性地剖析其运作机理、

类型、申请策略与全球网络现状，并将其与其他主流的专

利审查加速路径进行多维度对比分析，为中国企业提供一

套高效、低成本的海外专利布局策略工具，助力创新成果

在全球范围内更快获得保护。



2

第一部分 专利审查高速路（PPH）与其他专利审查加速路

径

第一章：专利审查高速路（PPH）深度解析

专利审查高速路（PPH）已成为过去二十年间国际专利

体系中最重要的合作创新之一。它通过简化程序、共享工

作成果，为申请人提供了一条在多个国家或地区快速获得

专利权的有效途径。

（一）PPH的定义与核心机制

PPH 的本质是一种基于“审查成果共享”的国际专利

审查合作框架。其核心理念在于，当申请人的某一件专利

申请的权利要求在首次申请局（Office of First Filing, OFF）

或在先审查局（Office of Earlier Examination, OEE）被认定

为具有可专利性时，申请人可以此为基础，请求后续申请

局（Office of Second Filing, OSF）或在后审查局（Office of

Later Examination, OLE）对具有相同或相似范围的对应申请

进行加速审查。

这种机制的根本目标是避免全球范围内各专利审查机

构对同一发明创造进行重复的、繁琐的检索和审查工作，

从而实现“一次检索，多次利用；一次审查，多国参考”

的高效模式。在后审查局（OLE）可以直接利用在先审查局

（OEE）的检索报告、书面意见和可专利性分析，作为其审

查工作的重要参考，这不仅显著减轻了审查员的负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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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缩短了申请的审查周期。

值得强调的是，PPH 并非一个专利授权的“保证”机

制。在后审查局（OLE）依然保留对专利申请进行独立、全

面审查的最终权力，并会根据本国专利法的规定来判断其

是否满足授权条件。PPH 的“高速”体现在程序上的优先

处理，而非实体审查标准的降低。

（二）PPH的演进与全球网络格局

PPH的概念最早由日本特许厅（JPO）和美国专利商标

局（USPTO）于 2006 年提出并试行。经过近二十年的发

展，PPH 网络已经从最初的双边试点项目，演变为一个覆

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多边合作网络。

1.双边 PPH协议

双边 PPH 协议是 PPH 网络的基础形式，即两个国家或

地区的知识产权局之间签署合作协议，互相承认对方的审

查结果以启动 PPH程序。

2.多边 PPH项目

（1）IP5 PPH

2014 年 1 月 6 日，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IP5），即中

国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 CNIPA ） 、 美 国 专 利 商 标 局

（USPTO）、日本特许厅（JPO）、欧洲专利局（EPO）、

以及韩国知识产权部（MOIP）启动了一项名为“IP5 专利

审查高速路（PPH）”的试点项目。

该项目旨在五局之间推行三种类型的 PPH 机制，分别

是常规 PPH、MOTTAINAI PPH以及 PCT-P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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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5 PPH 试点项目允许申请人使用任一 IP5 成员局的审

查结果，向其他四个成员局提出 PPH 请求，极大地增强了

申请策略的灵活性。

图 1 IP5 PPH 成员

（2）Global PPH

自双边 PPH 启动以来，用户一直呼吁对各专利局特定

要求进行标准化，以使 PPH 更加便捷易用。为了提升用户

便利性，自 2009 年 2月起，多边 PPH局长级会议和工作组

会议持续召开，最终促成了 2014 年 1 月在全球 17 个专利

局之间启动全球专利审查高速路（Global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简称 Global PPH或 GPPH）试点项目。

Global PPH 是一项多边的专利审查高速路试点项目，

涵盖三种类型的专利审查高速路。该计划使得任意两个参

与 此 项 目 的 专 利 局 之 间 ， 均 可 适 用 常 规 PPH 、

PPHMOTTAINAI以及 PCT-PPH。

目前，日本专利局（JPO）担任 Global PPH 的秘书

处。

截至 2026 年 1 月 6 日，共有 29 个专利局参与了该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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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lobal PPH 成员

3.我国 PPH项目实施概况

我国是 PPH 体系的重要建设者和积极参与者。自 2011

年 11 月启动首项 PPH 试点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

（CNIPA）已与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利审查机构建立了

PPH 合作。截至 2025 年 12 月，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建

立 PPH 合作的国家或地区专利审查机构达到 35 个，覆盖

86 个国家。我国参与的 PPH 项目类型多样，包括常规

PPH、PCT-PPH 以及更具灵活性的 PPHMOTTAINAI。2024

年，CNIPA 加入了由中美欧日韩五大知识产权局（IP5）发

起的“PPH 改进倡议”，致力于进一步缩短审查周期。从

实践数据看，我国向外提交的 PPH 申请量呈现显著增长趋

势，从 2011年的 3件增长到 2024年的 4633件。

目前为止已与中国签订 PPH 协议的国家/组织及已签订

的 PPH协议类型：

在先审查局

（OEE）

在后审查局

（OLE）

常规 PPH

（期限）

PPH

MOTTAINAI
PCT-PPH

CNIPA (中国) APO (奥地利) ✓（2031.2.28） ✓

CNIPA (中国)
ARIPO (非洲地区

知识产权组织)
✓（2029.6.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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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IPA (中国) CIPO (加拿大) ✓（2026.8.31） ✓ ✓

CNIPA (中国) DKPTO (丹麦) ✓（2028.12.31） ✓

CNIPA (中国) DPMA (德国) ✓（2027.1.22）

CNIPA (中国)
EAPO (欧亚专利

局)
✓（无限期延长）

CNIPA (中国) EGPO (埃及) ✓（2029.6.30）

CNIPA (中国) EPO (欧洲专利局) ✓（2029.1.5） ✓ ✓

CNIPA (中国) HIPO (匈牙利) ✓（无限期延长） ✓

CNIPA (中国) ILPO (以色列) ✓（无限期延长） ✓

CNIPA (中国) IMPI (墨西哥) ✓（无限期延长） ✓

CNIPA (中国) INAPI (智利) ✓（2028.12.31） ✓

CNIPA (中国) INPI (巴西) ✓＊ ✓ ✓

CNIPA (中国) INPI (法国) ✓（2028.5.31）

CNIPA (中国) INPI (葡萄牙) ✓（2026.12.31） ✓

CNIPA (中国) IPO CZ (捷克) ✓（2028.12.31） ✓

CNIPA (中国) IPONZ (新西兰) ✓（2026.10.31）

CNIPA (中国) IPOS (新加坡) ✓（2026.8.31） ✓

CNIPA (中国) ISIPO (冰岛) ✓（2029.6.30） ✓

CNIPA (中国) JPO (日本) ✓（2028.10.31） ✓ ✓

CNIPA (中国) KIPO (韩国) ✓（无限期延长） ✓ ✓

CNIPA (中国) MOIC (巴林) ✓（2029.4.30）

CNIPA (中国) MYIPO (马来西亚) ✓（2027.6.30） ✓

CNIPA (中国) NIPO (挪威) ✓（2028.3.31） ✓

CNIPA (中国) PPO (波兰) ✓（无限期延长） ✓

CNIPA (中国) PRH (芬兰) ✓（无限期延长） ✓

CNIPA (中国) PRV (瑞典) ✓（无限期延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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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IPA (中国)
ROSPATENT (俄罗

斯)
✓（无限期延长） ✓

CNIPA (中国) SAIP (沙特阿拉伯) ✓（无限期延长） ✓

CNIPA (中国) UKIPO (英国) ✓（无限期延长） ✓

CNIPA (中国) USPTO (美国) ✓（无限期延长） ✓ ✓

＊中巴 PPH 试点为有限型试点，仅针对有限项目模式和有限申请数量开展。中巴 PPH 新

试点项目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继续延长。巴西工业产权局接收来自其所有合作国家/地区

申请人提交的 PPH 申请总量将上调至 3200 件，每季度不超过 800 件，国际专利分类

（IPC）同一部（Section）下每年接收 PPH申请总量上调至 1000 件，并取消每个申请人每

周只能提交 1 件申请的限制；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中巴 PPH 新试点项目下接收 PPH 请

求上限五年共 500件。

表 1 我国 PPH 实施概况（来源：PPH Portal）

（三）PPH的主要类型与适用场景

随着 PPH 机制的不断成熟，衍生出了多种模式以适应

不同的申请场景。

1.常规 PPH

如果申请人在先审查局（OEE）的对应申请已被认定为

可授权或具有可专利性，则申请人可依照简化程序，向在

后审查局（OLE）请求加快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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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常规 PPH（来源：PPH Portal）

换言之，如果专利申请在某一个成员国被认为是可获

得专利保护的话，那么其就可以在另一个成员国中进行快

速审查，从而减少不必要的耽搁并加快流程。这意味着第

二个专利局可以利用第一家专利局的审查结果来减少审查

同一发明所需的工作业务量。

2.PCT-PPH

PCT-PPH 允许申请人基于 PCT 国际阶段的工作成果

（包括国际检索报告（WO/ISA）、国际初步审查报告

（WO/IPEA）以及国际初步审查报告（IPER））提出 PPH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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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PCT-PPH（来源：PPH Portal）

尽管常规 PPH 也允许申请人在 PCT 申请进入国家阶段

后提出 PPH请求（见下图），但常规 PPH 要求须有在先审

查局就相应申请作出的关于可专利性的审查意见通知书。

图 5 PCT-PPH（来源：PPH Portal）

由于 PCT-PPH请求基于 PCT 国际阶段的工作成果，申

请人可在 PCT 申请一进入国家阶段时便提出 PPH请求，从

而更快地获得专利。

3.PPH MOTTAINAI（再利用型 PPH）

PPH MOTTAINAI 是一种特殊的 PPH 项目。在传统的

PPH 机制下，必须依赖首次申请受理局（Office of First



10

Filling, OFF）的审查结果，因此当后续申请受理局（Office

of Second Filling, OSF）比首次申请审查局更早作出审查结

果时，这些早期审查成果便无法被利用，造成浪费。这种

情形令申请人和知识产权局都感到“MOTTAINAI”

（“MOTTAINAI”是一个日语词汇，意为“对仍可使用之

物被浪费，或对有价值之物未被善加利用而感到惋

惜”）。

基于这一原因，日本特许厅（JPO）等八个专利局于

2011年达成共识，启动了“PPH MOTTAINAI”项目，放宽

了 PPH 的适用条件，使申请人在上述情形下也能提出 PPH

请求。

其特点在于：无论首次申请提交于哪个专利局，只要

相关申请被认定为可授权或具有可专利性，即可适用

PPH。

PPH MOTTAINAI 适用情形：

1.当第二次申请所在专利局（后续申请受理局，OSF）

的审查结果先于首次申请局作出时。



11

图 6 PPH MOTTAINAI（来源：PPH Portal）

2.当最早提交的申请是向第三方专利局（即既非在先审

查局，也非在后审查局的专利局）提交时。

图 7 PPH MOTTAINAI（来源：PPH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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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种 PPH类型对比分析

PPH 类型 常规 PPH PCT-PPH PPHMOTTAINAI

定义

最基础的 PPH 模式。申

请人必须以其 OFF 的审

查结果为基础，向 OSF
提出 PPH 请求。

PPH 与 PCT 体系的结

合。允许申请人基于

PCT 国际阶段的积极工

作成果,即 ISA 或 IPEA
出 具 的 WO/ISA 或

IPER, 来 请 求 指 定 局

（国家阶段）进行 PPH
加速审查。

打破了常规 PPH 对“首次

申请局”的严格限制。申

请人可以利用任何一个与

OLE 有 PPHMOTTAINAI
协议的在 OEE 的积极审查

结果，来请求 OLE 进行加

速审查，而无论该 OEE 是

否为首次申请局。

运作前提

OFF 与 OSF 之间必须

存在 PPH 合作关系，且

该申请在 OFF 的权利要

求已被认定为可授权。

出具 PCT 国际阶段工

作 成 果 的 单 位

（ISA/IPEA）必须与目

标国家阶段的知识产权

局之间有 PCT-PPH 协

议。

OEE 与 OLE 之 间 需 有

PPH MOTTAINAI 协议。

适用场景

适用于申请路径清晰，

且首次申请局的审查效

率较高的情形。例如，

一家中国企业首先在中

国提交了专利申请，在

CNIPA 快速获得授权前

景后，可以利用该结果

向 USPTO、EPO 等与

中国有 PPH 协议的审查

局提出常规 PPH 请求。

局限性：如果首次申请

局的审查速度较慢，则

会延迟整个 PPH 加速链

条的启动。

通过 PCT 途径提交国

际申请的企业，可以在

国际阶段就“一次性”

获得一份可用于多个国

家 PPH 加速的“通行

证”。这大大简化了程

序，节省了时间，并使

得全球专利布局的早期

规划成为可能。

申请人可以选择审查效率

最高、审查标准最有利的

那个国家的审查结果作为

“跳板”，启动在其他国

家的 PPH 程序。这对于在

全球多国布局的复杂申请

族尤其有利。

（四）PPH的申请流程与核心要求

虽然各 PPH 参与局的具体要求略有差异，但申请 PPH

通常遵循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和核心要求。

1.核心前提条件

（1）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PPH 申请中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必须满足

“具有相同的最早日期”这一核心条件，该最早日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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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申请日，也可以是优先权日。

（2）对应申请的可专利性/可授权性

对应申请的最新工作结果中明确表明了对应申请中至

少一项或多项权利要求是具有可专利性/可授权性，即针对

一些权利要求做出了肯定性意见。

（3）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请求 PPH 的申请中，所有权利要求必须与在先申请中

被认为可授权的权利要求完全一致或保护范围更小，不能

扩大或引入新的/不同类型的权利要求；

（4）提出 PPH请求的程序性要求

PPH 请求必须在目标局开始实质审查之前提出；申请

人需向目标局提交 PPH 请求表、在先审查结果的副本及权

利要求对比表等文件。

2.申请文件清单

通常，一份完整的 PPH请求需要包含以下文件：

（1）PPH请求表(PPH Request Form)

各局通常有标准格式的表格，如 IP5 成员局之间可以使

用通用的请求表。

（2）所有对应申请的审查意见通知书副本及其译文

（Copies of Office Actions from the OEE）

需要提交 OEE 发出的所有与可专利性相关的审查文

件。其中必须至少有一份通知书指出至少一项权利要求具

有可专利性/可授权性（即“肯定性工作结果”）。如果原

文非 OLE接受的语言，则需提供高质量的翻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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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有对应申请的权利要求副本及其译文（Copies

of Allowable Claims）

即请求表中 OEE 认定为可授权的所有权利要求的副本

及其所需译文。

（ 4）权利要求对应性说明 (Claim Correspondence

Explanation)

详细解释 OLE申请中的权利要求如何与 OEE认定的可

授权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通常作为请求表的一部分，或

者作为单独的附件提交。需要明确指出哪些权利要求是相

同的，哪些是经过修改但仍被认为充分对应的。

（5）所有对应的申请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引用文件副本

包括 OEE 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引用的所有非专利文献

和专利文献副本。除非这些文献 OLE 可以自行通过数据库

获取，或者已经在该申请的其他程序中提交过，申请人可

以免除提交，但需在请求表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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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流程概览（常规 PPH）

（五）PPH的优势

1.极大缩短审查周期

数据显示，PPH 申请获得首次审查意见的平均时间远

低于普通申请，这对于技术生命周期短、市场迭代快的行

业至关重要。

2.显著提升授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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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借鉴了在先局的积极审查结果，且申请的权利要

求经过修改和优化，PPH 申请的首次审查意见授权率和最

终授权率都远高于普通申请。

3.有效降低综合成本

PPH 通常不收取额外的官方费用。另外，通过减少审

查意见通知书的答复次数，可以大幅节省后续的律师费和

翻译费。授权周期的缩短也意味着产品可以更早上市，更

快地产生经济效益，从而降低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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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其他关键专利审查加速路径

虽然 PPH 是国际专利加速审查的基石，但它并非唯一

的选择。全球各大知识产权局都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加速工

具。对于一个成熟的全球知识产权战略而言，理解并善用

这些工具，与 PPH 形成互补，是实现效率最大化的关键。

本章将重点介绍几种主流的非 PPH加速路径。

（一）国家/地区本地的优先审查程序

1.我国专利预审服务

我国目前已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专利加速审查体

系，核心目标是满足各类创新主体的多样化需求，推动高

价值专利的快速产出与高效转化。该体系主要包含优先审

查、快速预审、集中审查等。本指引将主要介绍专利预审

服务。

专利预审服务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快速审查业务通

道的前置审查服务，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地方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开展，允许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在正式提交专利申

请前，先将申请文件提交至保护中心进行预先审查。预审

主要核查技术领域、形式问题以及明显的新颖性、创造性

等实质性缺陷。通过保护中心预审的专利申请，在正式提

交后可进入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快速审查“绿色通道”，从

而大幅缩短授权周期。例如，发明专利授权周期可从平均

20 个月左右缩短至约 3-6 个月。该制度主要服务于特定地

区（保护中心所在地）和特定技术领域的备案创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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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产业技术领域详

见附表 2。

2.美国 Track One优先审查

Track One 优 先 审 查 （ Track One Prioritized

Examination）是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提供的一种加

速审查程序。该程序允许申请人在支付较高费用（大实体

4515 美元，小实体 1806 美元，微实体 903 美元）后，使其

专利申请进入快速审查通道，目标是在 12 个月内结案。根

据统计，通过 Track One 的申请可在提交后约 2.7 个月收到

首次审查意见，平均 5 个月内结案。该程序的优势在于无

需依赖国外专利局的审查结果即可独立申请加速，但有名

额限制（年度受理上限 2000 件）。并且申请需满足以下条

件：

（1）独立权利要求数量不超过 4项；

（2）总权利要求数量不超过 30项；

（3）不得包含多重从属权利要求。

3.新加坡专利快轨（SG Patents Fast）

新加坡专利快轨是新加坡知识产权局（IPOS）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正式推出的专利加速计划，旨在帮助申请人更

快获得审查意见。

该计划提供两种加速模式：

1.SG Patents Fast 4（成功申请后 4个月内收到首次审查

意见）；

2.SG Patents Fast 8（成功申请后 8个月内收到首次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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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申请需满足以下条件：

（1）专利申请非新加坡分案申请；

（2）加速请求须包含不超过 20项权利要求；

（3）每个实体每月最多提交 5份加速请求。

加速请求需通过专利表格 11 或 12 提交，并支付额外

费用，Fast 4 的检索与审查加速费为 1,800 新元，Fast 8 的

检索与审查加速费为 900 新元。该计划的加速费用可根据

新加坡的企业创新计划（EIS）获得税务扣除。

【注意】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已于 2026 年 1 月 4 日宣布

正式暂停接受 SG Patents Fast的新增加速申请，该暂停措施

将持续至进一步通知为止。本指引中对 SG Patents Fast的介

绍，基于该计划 2025 年 5 月 20 日正式推出时的规则。由

于政策可能存在动态调整，建议持续关注新加坡知识产权

局官方网站发布的相关通告。

（二）区域性专利审查工作共享合作

1.东盟专利审查合作计划（ASPEC）

东盟专利审查合作计划（ASPEC）是覆盖新加坡、文

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

南等 9 个东盟成员国的区域性专利审查共享机制。其核心

机制是，当申请人在一个成员国（第一申请局）的专利申

请获得肯定性检索或审查结果后，可以此为基础，请求在

另一个成员国（第二申请局）加快对应申请的审查进程，

从而避免重复工作，缩短审查周期。该计划通常承诺在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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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个月内发出首次审查意见。此外，针对工业 4.0 相关技

术，ASPEC 还设有“ASPEC AIM”子项目，承诺在 6 个月

内发出首次审查意见。该计划为申请人在东盟区域内进行

高效专利布局提供了重要工具。

2.欧洲专利 PACE程序

欧 洲 专 利 PACE 程 序 （ Programme for Accelerated

Prosecution of European Patent Applications）是欧洲专利局

（EPO）为申请人提供的一种加快审查程序，旨在缩短收到

检索报告、审查意见通知书和授权意向通知书所需的等待

时间。该程序不收取额外官费，且操作简单，只需使用专

用申请表在线提交请求即可。PACE 请求可以在实质审查阶

段提起，加快审查将在提交请求后 3 个月内发出审查意

见。若申请人撤回请求或请求延长期限，该程序的加速效

果将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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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PPH申请实务及注意事项

第一章：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提交 PPH 申请

（IP5 PPH）

（一）请求时机

试点期限

IP5 PPH 试点项目自 2014 年 1 月 6 日启动，原定试点

期至 2023 年 1 月 5 日。CNIPA 可根据试点效果评估延长试

点期，也可因申请量超出可管理水平或其他原因提前终止

试点，提前终止前将发布官方通知。

提交要求

申请人提交 PPH 请求之前或同时，必须已收到 CNIPA

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或发明专

利申请公布及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且尚未收到

CNIPA实质审查部门作出的任何审查意见通知书。

唯一例外：申请人可在申请公布后，提交实质审查请

求的同时，同步提交 PPH请求。

（二）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核心要求

1.在先审查局（OEE）仅限 IP5 成员中的其他四局：欧

洲专利局（EPO）、日本特许厅（JPO）、韩国知识产权局

（MOIP）、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

2.请求 PPH加速的 CNIPA申请，与 OEE对应申请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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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相同的最早日（申请日或优先权日）。

常规 PPH（基于 OEE国家/地区审查成果）合格情形

CNIPA 申请（含 PCT 国家阶段申请）需满足以下四类

情形之一：

1.依据《巴黎公约》有效要求 OEE 对应申请优先权的

申请；

2.作为 OEE对应申请（含 PCT 国家/地区阶段申请）有

效优先权请求基础的申请；

3.与 OEE 对应申请（含 PCT国家/地区阶段申请）享有

相同优先权的申请；

4.与 OEE 对应申请系同一无优先权 PCT 国际申请的国

家/地区阶段申请。

PCT-PPH（基于 OEE PCT国际阶段成果）合格情形

CNIPA 申请与对应 PCT 国际申请需满足以下五类情形

之一，派生申请（分案、要求国内优先权的申请等）同样

符合要求：

1.申请是对应国际申请的中国国家阶段申请；

2.申请是作为对应国际申请优先权基础的国家申请；

3.申请是要求了对应国际申请优先权的 PCT 申请的中

国国家阶段申请；

4.申请是要求了对应国际申请的国外/国内优先权的国

家申请；

5.申请是满足上述 4 类情形之一的申请的派生申请（分

案申请、要求国内优先权的申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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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 PCT 国际工作成果的国际检索单位（ISA）/国际

初步审查单位（ IPEA），仅限 EPO、 JPO、MOIP、

USPTO。

（三）对应申请的可授权性/具有可专利性

核心要求

OEE 对应申请的至少一项权利要求，被 OEE 以法定身

份明确认定为可授权/具有可专利性，不同 OEE 的认定标

准、PCT-PPH 的专项规则如下：

常规 PPH分国别认定标准

1.EPO申请：满足以下任一情形即可:

EPO 审查员发出了《授予欧洲专利之意向的通知

书》；

EPO 审查部门出具的审查意见通知书或其附件，明确

指出该权利要求“可授权/具有可专利性”；

若审查意见未明确标注权利要求可专利性，申请人必

须随 PPH请求提交书面解释，说明该权利要求未被 EPO 提

出驳回理由、被认定为可授权，同时需提供该权利要求相

对引用对比文件具备可专利性的说明。

2.JPO 申请：JPO 审查员在最新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明确

指出权利要求具有可专利性/可授权，即使申请尚未最终授

权也可作为依据；可依据的官方文件包括授权决定、驳回

理由通知书、驳回决定、申诉决定；驳回理由通知书中使

用“目前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未发现驳回的理由”标

准语段的，直接视为权利要求可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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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OIP 申请：MOIP 审查员在最新审查意见通知书中

明确指出权利要求具有可专利性，即使申请尚未最终授权

也可作为依据；审查意见未明确标注权利要求可专利性或

驳回理由的，申请人必须随 PPH 请求提交书面解释，说明

该权利要求未被提出驳回理由、被认定为可授权；可依据

的官方文件包括驳回理由通知书、驳回决定、授予专利权

决定，可在实审、复审、上诉阶段作出。

4.USPTO申请：满足以下任一情形即可:

授权及缴费通知的授权部分列明的可授权权利要求；

非最终驳回意见、最终驳回意见的总结部分列明的可

授权权利要求；

非最终/最终驳回意见中，仅因从属于被驳回的基础权

利要求而被指出缺陷，且审查员明确说明改写为独立权利

要求后可授权的从属权利要求；

禁止情形：审查员建议的假设性可授权权利要求，不

视为本项目下的可专利/可授权权利要求。

PCT-PPH专项规则

1.必须基于 OEE 作为 ISA/IPEA 出具的国际检索单位

书面意见（WO/ISA）、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书面意见

（WO/IPEA）、国际初步审查报告（IPER），且其中至少

一项权利要求被认定为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2.禁止情形：仅以国际检索报告（ISR）为依据，不得

提交 PCT-PPH请求；

3.资格一票否决：若作为申请基础的 WO/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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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IPEA、IPER 的第 VIII栏记录有任何审查意见，该申请

直接丧失 PCT-PPH 试点项目参与资格。但是，如国际阶段

出具的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WO/ISA）、国际初步审查

单位书面意见（WO/IPEA）、国际初步审查报告（IPER）

中第 VIII 栏不涉及向 CNIPA 提出 PPH 请求所对应的权利

要求，或第 VIII 栏中的审查意见仅涉及说明书或附图所存

在的缺陷，申请人提出 PCT-PPH的资格不受影响。

（四）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核心要求

CNIPA 申请中请求 PPH 加速的全部权利要求（原始提

交或修改后版本），除翻译与权利要求格式差异，必须与

OEE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的权利要求充分对应。

合格的对应情形

1.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与 OEE 可专利权利要求相同或相

似；

2.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窄于 OEE 可专利权利要求，且该

窄化是通过增加说明书（说明书正文和/或权利要求）中明

确支持的附加技术特征实现；

3.允许删减 OEE 认定的可专利权利要求，无需将全部

可专利权利要求纳入 CNIPA申请。

不合格的禁止情形

CNIPA 申请引入了 OEE 可专利权利要求中不存在的全

新/不同类型权利要求，直接不满足充分对应性要求。例

如：OEE 仅认可产品制备方法权利要求，CNIPA 申请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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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该方法的产品权利要求，即不符合对应规则。

（五）文件要求

1.无论是否需要提交实体文件，所有相关文件的名称必

须完整列入《参与局间加快审查合作项目请求表》（附件

1）中；

2.已通过在先/同步程序向 CNIPA 提交过的文件，无需

重复提交实体副本，仅需在请求表中列明文件名称及提交

时间；

3.OEE案卷访问系统（DAS）可查询的审查意见、可专

利权利要求文件，除非 CNIPA 另有要求，无需提交实体副

本，仅需在请求表中列明文件名称；WIPO PATENTSCOPE

系统可查询的 PCT 国际工作成果、可专利权利要求文件，

同样适用该豁免规则；

4.若 OEE 对应申请未公开，申请人必须随 PPH 请求提

交审查意见、可专利权利要求的相关文件，不得豁免提

交；

5.译文要求：审查意见、可专利权利要求的译文可使用

中文或英文，机器翻译可被接受；若译文质量不佳导致审

查员无法理解，审查员有权要求申请人重新提交准确译

文；所有引用的对比文件无需提交译文。

必备核心文件

申请人需随《参与专利审查高速路项目请求表》一并

提交以下文件：
文件类型 提交要求

OEE 审查工作成

果副本及译文

常规 PPH 需提交 OEE 对应申请所有与可专利性实质审查相关的审查

意见通知书副本及译文；PCT-PPH 需提交最新 PCT 国际工作成果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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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及译文，PCT 国家阶段申请案卷中已包含的国际初审报告（IPRP）
无需提交。

OEE 可专利权利

要求副本及译文
OEE 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的全部权利要求副本及译文。

引用文件副本

审查工作成果中引用的文件副本，其中专利文献无需提交，CNIPA 无

馆藏的审查员可要求补充；非专利文献必须全部提交；仅作为参考、

未构成驳回理由的引用文件无需提交。

权利要求对应表

明确说明 CNIPA 申请全部权利要求与 OEE 可专利权利要求的对应关

系；仅为直译的权利要求可标注“它们是相同的”，存在差异的需按

对应性标准书面解释每一项权利要求的对应关系。

（六）PPH请求的审查

CNIPA 收到 PPH 请求及全套文件后，对申请是否符合

PPH 资格进行全面审查；符合全部要求的，该申请被授予

PPH加快审查特殊状态，进入加速审查通道。

若请求不符合全部要求，CNIPA 将向申请人发出通

知，明确列明请求中存在的缺陷；CNIPA 将视情况给予申

请人 1次补正机会，以克服相关缺陷。

首次 PPH 请求未被批准的，申请人可再次提交 PPH 请

求，至多可重新提交 1 次。再次提交的请求仍不符合 PPH

全部要求的，CNIPA 将向申请人发出最终结果通知，该申

请转入常规审查队列，按正常顺序等待审查。

（七）PPH请求批准后的申请文件的修改

收到有关实质审查的审查意见通知书之前，任何修改

或新增的权利要求需要与对应申请中被认定为具有可专利

性/可授权的权利要求充分对应。

收到有关实质审查的审查意见通知书之后，任何修改

或新增的权利要求不需要与对应申请中被认定为具有可专

利性/可授权的权利要求充分对应。

所有申请文件修改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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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 CNIPA 关于专利申请文件修改的相关规定，不得超

出原申请公开的范围；任何超出权利要求对应性的修改或

变更，由审查员裁量决定是否允许。

申请人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以及收到发明专利申

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 3 个月内，可对包括权

利要求在内的申请文件主动修改，申请人需把握该窗口期

调整权利要求，以满足 PPH的对应性要求。

（八）PPH请求提交方式

申请人应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网页版或客户端以电

子方式向 CNIPA 提交 PPH 请求并附具相关文件。不接受纸

件形式的 PPH请求。

（九）PPH请求申请费用

IP5 PPH 试点规则中，未设置任何 PPH 专项申请费

用、加速审查费、项目参与费。申请人仅需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专利法》及相关规定，足额缴纳专利申请费、发

明专利实质审查费等常规法定费用即可，无额外的 PPH 相

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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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向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提交 PPH申请（IP5

PPH）

（一）请求时机

试点期限

现行 IP5 PPH 试点项目自 2026 年 1 月 6 日起延长三

年，至 2029年 1月 5日止。

提交要求

申请人必须在 USPTO 尚未启动对该美国专利申请的实

质审查之时提交 PPH 请求，审查启动后直接丧失 PPH 申请

资格。

（二）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请求 PPH 加速的美国申请，与对应申请必须共享相同

的最早日期（优先权日或申请日）。其中对应申请分为两

类：

1.向其他 IP5 PPH参与局提交的国家/地区专利申请；

2.由 IP5 PPH 参与局担任国际检索单位（ISA）或国际

初步审查单位（IPEA）的 PCT国际申请。

（三）对应申请的可授权性/具有可专利性

核心要求

为对应申请的至少一项权利要求，被 OEE 以法定身份

明确认定为可授权/可专利，具体认定标准如下：

1.国家/地区审查成果：OEE 在专利授权决定前出具的

最新审查意见（如驳回理由通知）中，明确认定为可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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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要求；

2.PCT 国际审查成果：OEE 作为 ISA/IPEA 出具的国际

检索单位书面意见（WO/ISA）、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书面意

见（WO/IPEA）、国际初步审查报告（IPER）中，被认定

为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权利要求，直接视为可

专利/可授权；

3.禁止情形：仅以 PCT 国际检索报告（ISR）为依据，

不得提交 PPH请求。

（四）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核心要求

美国申请中请求 PPH 加速的全部权利要求，除权利要

求格式要求带来的差异，必须与 OEE 认定为可授权/可专利

的权利要求充分对应。

合格的对应情形

1.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与 OEE 可授权权利要求相同或相

似；

2.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窄于 OEE 可授权权利要求，且该

窄化是通过增加美国申请说明书中明确支持的附加技术特

征实现，同时该窄化权利要求需从属于一项与 OEE 可授权

权利要求范围相同/相似的权利要求；

3.允许删减 OEE 可授权权利要求，无需将全部可授权

权利要求纳入美国申请。

不合格的禁止情形

美国申请引入了 OEE 可授权权利要求中不存在的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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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别的权利要求，将不满足充分对应性要求。

（五）文件要求

必备核心文件
文件类型 提交要求

1.PPH 请求书

（附件 2）

同时依据美国专利法提交“由局长下令提前审查以加快专利局业务处理”

的请求，请求表单可在 USPTO 官网下载，无需填写现有技术披露相关内

容

2.英文权利要

求对应表

需详细说明并认证美国申请的全部权利要求与 OEE 可授权权利要求的对

应关系

3.OEE 审查工

作成果副本

OEE 出具的最新审查意见副本（国家申请）或 PCT 国际阶段最新工作成

果副本（PCT 申请），非英文文件需同步提交英文译文；若该文件已在美

国申请案卷中、或可通过 JPO 的案卷访问系统（DAS）、WIPO 的

PATENTSCOPE 系统公开获取，申请人仅需标注文件信息，无需提交实

体副本

4.信息披露声

明（IDS）
需列出上述审查工作成果中引用的全部文件，并提交除美国专利、美国专

利申请公开文件之外的所有文件副本

（六）PPH请求的审查

符合全部要求的申请，USPTO 将通知申请人，并为该

申请赋予优先审查资格，跳过常规审查队列提前进入实质

审查；不符合要求的，将向申请人发出缺陷通知，明确列

明请求中存在的全部问题。申请人仅拥有 1 次补正机会，

可重新提交完善后的 PPH请求。

USPTO不会因申请人补正 PPH请求而暂停该申请的常

规审查流程。只有补正完成且该申请尚未启动实质审查

的，补正后的 PPH 请求才会被受理；若补正期间申请已进

入审查，补正请求将被直接驳回。

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补正，或补正后的请求仍

不符合全部要求的，PPH 请求被驳回，申请将转入常规审

查队列按序等待审查。

PPH 加速资格可延续至该申请的继续审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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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程序，但不会自动延续至该申请的分案申请、继续

申请，分案/继续申请需重新提交 PPH 请求并满足全部法定

要求。

（七）PPH请求批准后的申请文件的修改

强制规则

PPH 请求获批后，任何修改或新增的权利要求，仍必

须与 OEE 认定为可授权/可专利的一项或多项权利要求保持

充分对应。

修改提交要求

申请人修改或新增权利要求时，必须同步提交一份书

面认证声明，证明修改/新增的权利要求与 OEE 可授权权利

要求充分对应。若未提交该认证声明，修改文件将被

USPTO不予接受，视为申请人的非合规答复。

诚实信用义务

PPH 程序不豁免申请人在美国专利法下的诚实信用义

务（37 CFR 1.56），申请人仍需向 USPTO 披露已知的、对

专利性有重要影响的其他信息。

（八）PPH请求提交方式

申请人必须通过 USPTO 的 EFS-Web 电子申请系统提

交全部 PPH相关文件，不接受非指定渠道的申请。

（九）PPH请求申请费用

无需缴纳 PPH 专项申请费，USPTO 已完全免除 PPH

项目下的该项费用。但申请人仍需按照美国专利相关法

规，足额缴纳专利申请费、实质审查费等常规法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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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费用与 PPH程序相互独立，无豁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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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向欧洲专利局（EPO）提交 PPH申请（IP5 PPH）

（一）请求时机

试点期限

现行 IP5 PPH 试点项目自 2026 年 1 月 6 日起延长三

年，至 2029年 1月 5日止。

提交要求

必须在 EPO 尚未启动对该欧洲专利（EP）申请的实质

审查之时，提交 IP5 PPH加速审查请求。

实质审查启动日期的查询规则

未公开的 EP申请，仅可由申请人/其代理人申请查询，

或通过 EPO 的 My Files 服务查阅案卷获取；已公开的专利

申请，该日期可在欧洲专利登记簿中公开查询。

资格例外

若 EPO 曾 担 任 该 申 请 对 应 PCT 国 际 申 请 的

ISA/IPEA，则该申请不得通过本 IP5 PPH 程序向 EPO 申请

加速审查（EPO 认定该情形下的 WO-ISA/IPER 不属于“其

他局的工作成果”），申请人可另行申请 EPO 常规 PACE

加速程序。

（二）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该 EP申请（OLE 为 EPO）与对应申请（OEE 仅限 IP5

成员，含其作为 ISA/IPEA 的情形），必须享有相同的最早

优先权日或申请日。

合格的对应关系分为两大合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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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 OEE 国家审查成果的路径：对应申请为 OEE 受

理的国家申请、或进入 OEE 国家阶段的 PCT申请，包括巴

黎公约优先权申请、PCT 国家阶段申请、分案申请、享有

国内/临时优先权的申请、复杂优先权情形等，只要最早优

先权/申请日一致即可。

2.基于 OEE PCT 国际审查成果的路径：对应申请为

OEE 担任 ISA/IPEA 的 PCT 国际申请，包括 PCT 国家阶段

申请、作为 PCT 申请优先权基础的国家申请、衍生分案/国

内优先权申请等，只要最早优先权/申请日一致即可。

（三）对应申请的可授权性/具有可专利性

核心要求

对应 OEE 申请的至少 1 项权利要求，已被 IP5 局以国

家/地区局、ISA/IPEA的身份，明确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

ISA/IPEA 认定为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权利要

求，直接视为可专利/可授权。

专项认定规则

1.JPO 出具的审查成果：需在最新审查意见中明确认定

权利要求可授权，可依据的文件包括专利授权决定、驳回

理由通知、驳回决定、上诉决定；驳回理由通知中使用标

准话术明确“相关权利要求无驳回理由”的，直接视为可

授权。

2.CNIPA出具的审查成果：需在最新审查意见中明确认

定权利要求可授权，即使申请尚未最终授权也可作为依

据，可依据的文件包括专利授权决定、各次审查意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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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驳回决定、复审决定、无效决定；若审查意见未明确

提及某权利要求的驳回理由（如一通第 6 项、二通及后续

通知书第 5 项的审查结论未提及的权利要求），视为隐含

可授权，但申请人必须随 PPH 请求提交书面声明，说明该

权利要求未被驳回、被 CNIPA认定为可授权。

3.PCT国际审查成果：仅可依据 OEE 作为 ISA/IPEA出

具的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WO-ISA）、国际初步审查单

位书面意见（WO-IPEA）、国际初步审查报告（IPER），

仅以国际检索报告（ISR）为依据的，不具备 PPH 申请资

格。

（四）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核心要求

请求 PPH 加速的 EP 申请的全部在审权利要求（原始

提交或修改后版本），必须与 OEE 对应申请中被认定为可

专利/可授权的权利要求充分对应，申请人必须随请求提交

书面声明，确认二者满足充分对应性要求。

合格的对应情形

1.除去权利要求格式差异，EP 申请权利要求的保护范

围与 OEE可授权权利要求相同或相似；

2.EP 申请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窄于 OEE 可授权权利要

求（通过增加说明书/权利要求中明确支持的附加技术特

征，对 OEE可授权权利要求做进一步限定）。

不合格的禁止情形

EP 申请引入了 OEE 可授权权利要求中没有的全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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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别的权利要求，将直接被认定为不满足充分对应性。

（五）文件要求

必备核心文件

1.完整填写的 IP5 PPH参与请求表（附件 3）；

2.权利要求对应性声明（为上述请求表的法定组成部

分）；

3.对应 OEE 申请的全部审查官方文件副本，及 EPO 官

方语言（英语、法语、德语）的译文；或对应 PCT 国际申

请的最新国际工作成果（WO-ISA/WO-IPEA/IPER）副本，

及 EPO官方语言的译文；

4.OEE 对应申请中被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的权利要求

副本，及 EPO官方语言的译文；

5.OEE 审查官文或 PCT 国际工作成果中引用的全部非

专利文献副本（专利文献无需提交）。

若上述第 3、4 项文件已在 PPH 请求提交前，随 EP 申

请提交至 EPO，无需重复提交，仅需在 PPH 请求中明确引

用该文件，并说明此前的提交时间即可。

（六）PPH请求的审查

EPO 对 PPH 请求进行全面审核，满足全部申请要求

的，准予进入 IP5 PPH 程序，对 EP 申请启动加速审查；若

请求未满足全部要求，EPO 将向申请人发出通知，明确指

出请求中存在的缺陷；申请人仅拥有 1 次补正机会，仅可

针对通知中指出的形式缺陷进行纠正；申请人未完成补

正，或补正后的请求仍不符合 IP5 PPH 全部要求的，该 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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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将被移出 PPH 程序，EPO 将向申请人发出通知，申请

转入常规审查流程按序处理。

（七）PPH请求批准后的申请文件的修改

申请文件的修改需同时满足 EPO 专利审查的常规修改

规则，且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必须始终符合 PPH 项下的充分

对应性核心要求，不得突破与 OEE 可授权权利要求的对应

范围，否则可能被移出 PPH程序，转回常规审查流程。

（八）PPH请求提交方式

申请人须通过 EPO 的 MyEPO Portfolio 或 Online Filing

2.0（OLF 2.0）电子申请系统提交全部 PPH 申请及相关文

件。

（九）PPH请求申请费用

EPO未设置 PPH专项申请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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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向日本特许厅（ JPO）提交 PPH 申请（基于

CNIPA审查成果）

（一）请求时机

试点期限

现行中日 PPH 试点项目有效期为 2011 年 11 月 1 日至

2028年 10月 31日。

提交要求

无论常规 PPH 还是 PCT-PPH，必须在 JPO 尚未对该申

请启动实质审查之时，提交 PPH 加快审查请求，审查启动

后丧失 PPH申请资格。

（二）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常规 PPH合格情形

JPO 申请（含 PCT 国家阶段申请）需满足以下三类情

形之一，分案申请、要求多项 CNIPA 申请优先权的申请同

样符合要求：

1.依据《巴黎公约》有效要求 CNIPA 申请优先权的申

请；

2.未要求优先权的 PCT申请日本国家阶段申请；

3.依据《巴黎公约》有效要求无优先权 PCT 申请优先

权的申请。

PCT-PPH合格情形

JPO 申请与对应 PCT 国际申请需满足以下五类关系之

一，分案申请、要求国内优先权的派生申请同样符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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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1.申请是对应国际申请的日本国家阶段申请；

2.申请是作为对应国际申请优先权基础的国家申请；

3.申请是要求了对应国际申请优先权的 PCT 申请的日

本国家阶段申请；

4.申请是要求了对应国际申请的国外/国内优先权的国

家申请；

5.申请是满足上述 4 类情形之一的申请的派生申请（分

案、国内优先权申请等）。

对应申请可以是 CNIPA 优先权基础申请的分案申请、

要求 CNIPA 国内优先权的申请、PCT 申请中国国家阶段申

请；若首次申请来自 CNIPA 之外的第三国，且 JPO 申请与

CNIPA 申请仅共享第三国优先权，则不满足 PPH 申请对应

关系要求。

（三）对应申请的可授权性/具有可专利性

常规 PPH核心要求

1.对应 CNIPA 申请的至少一项权利要求，被 CNIPA 在

最新审查意见中明确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即使该申请尚

未最终授权，也可作为 PPH申请依据；

2.可作为依据的 CNIPA 官方文件包括：授权通知书、

各次审查意见通知书、驳回决定、复审决定、无效决定；

3.隐含可授权情形：若 CNIPA 审查意见通知书未明确

提及某权利要求的驳回理由则视为可授权，但申请人必须

随 PPH请求提交书面解释，说明该权利要求未被 CNIPA 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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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被认定为可授权。

PCT-PPH核心要求

1.必须基于 CNIPA 作为 ISA/IPEA 出具的 PCT 国际阶

段最新工作成果，即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WO/ISA）、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书面意见（WO/IPEA）、国际初步审查

报告（IPER），且其中至少一项权利要求被认定为具备新

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2.禁止情形：仅以国际检索报告（ISR）为依据，不得

提交 PCT-PPH请求；

3.特殊要求：若作为申请基础的 WO/ISA、WO/IPEA、

IPER 第 VIII栏记载了审查意见，申请人必须书面解释权利

要求如何克服了该意见（无论是否提交修改文件）；未作

出解释的，直接丧失 PCT-PPH 申请资格，解释是否充分、

修改是否克服该意见，不影响申请资格的初步判定。

（四）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核心要求

JPO申请的全部权利要求（原始提交或修改后版本），

在扣除翻译与权利要求格式差异后，必须与 CNIPA/国际工

作成果中被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的权利要求充分对应。

合格的对应情形

1.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与 CNIPA 可专利权利要求相同或

相似；

2.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窄于 CNIPA 可专利权利要求（通

过增加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中明确支持的附加技术特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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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权利要求做进一步限定）；

3.允许删减 CNIPA/国际工作成果中的可授权权利要

求，无需将全部可授权权利要求纳入 JPO申请。

不合格的禁止情形

JPO 申请引入了 CNIPA 可专利权利要求中不存在的全

新/不同类型权利要求，直接不满足充分对应性要求。

（五）文件要求

必备核心文件

1.《PPH申请书》（附件 4）；

2.对应审查意见/国际工作成果的副本及其译文；

3.CNIPA/国际工作成果中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的权利

要求副本及其译文；

4.审查意见/国际工作成果中引用的相关文件副本；

5.权利要求对应表，明确说明 JPO申请全部权利要求与

CNIPA可专利权利要求的对应关系。

无论是否需要提交实体文件，所有相关文件的名称必

须完整列入《PPH申请书》中。

译文要求

译文可使用日文或英文，机器翻译可被接受；若翻译

质量不佳导致审查员无法理解文件概要，审查员有权要求

申请人重新提交译文；CNIPA 的文件访问系统不提供机器

翻译，因此相关审查意见、权利要求必须由申请人提交译

文。

文件豁免提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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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 PPH：CNIPA 文件访问系统可查询的审查意

见、可专利权利要求副本，无需提交；若 JPO 无

法通过系统获取，将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交；

● PCT-PPH：WIPO PATENTSCOPE 系统可查询的国

际工作成果、可专利权利要求副本，无需提交，

JPO 另有要求的除外；若申请为 PCT 国家阶段申

请，相关国际初审报告已在案卷中的，无需重复提

交。

（六）PPH 请求的审查

JPO 收到 PPH 请求及全套文件后，对申请是否符合

PPH 资格进行全面审查；符合全部要求的，该申请被赋予

PPH 加快审查特殊状态。若请求不符合全部要求，JPO 将

向申请人通知请求中存在的缺陷；在 JPO 发出不予 PPH 加

快审查资格的通知书前，申请人有机会补充提交缺失文

件、完成补正。即使 JPO 已发出不予 PPH 加快审查资格的

通知书，申请人仍然可以重新提交 PPH 请求，无申请次数

的法定限制。

（七）PPH 请求批准后的申请文件的修改

PPH 请求获批后，申请人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新增

权利要求的，无需再与 CNIPA 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的权利

要求保持充分对应，突破了 PPH 申请阶段的对应性限制。

但申请文件的修改需符合日本专利法及 JPO 专利审查的常

规修改规则，不得超出原申请公开的范围。

（八）PPH 请求提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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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O支持电子程序和纸件程序两种提交渠道；其中纸件

程序的审查周期（自 PPH 请求提交至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

书发出）通常长于电子程序。

（九）PPH 请求申请费用

中日 PPH 试点未对 PPH 加快审查请求设置专项申请费

用。申请人仅需按照 JPO《加快审查和审理指南》及日本专

利相关法规，缴纳专利申请、实质审查及加快审查对应的

常规法定费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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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向韩国知识产权部（MOIP）提交 PPH 申请（IP5

PPH）

（一）请求时机

试点期限

现行 IP5 PPH 试点项目自 2026 年 1 月 6 日起延长三

年，至 2029年 1月 5日止。

提交要求

MOIP 的 PPH 请求不仅可在实质审查尚未启动时提

交，也可在实质审查已经开始后提交，无“审查启动后丧

失资格”的限制。

（二）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核心要求

MOIP 申请与作为申请基础的对应申请（在先审查局

OEE的国家申请/对应 PCT国际申请），必须享有相同的最

早优先权日或申请日。申请人必须在请求表中明确填写两

个申请的最早日期，并书面说明二者的对应关系。

常规 PPH（基于国家审查成果）

合格对应关系包括巴黎公约优先权申请、PCT 相关申

请、分案申请、共享优先权文件的申请、无优先权的共同

PCT衍生申请等。

PCT-PPH（基于 PCT国际审查成果）

合格对应关系包括 PCT 申请韩国国家阶段申请、作为

PCT 申请优先权基础的韩国国家申请、衍生分案/国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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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申请、共享优先权的国家申请等。

（三）对应申请的可授权性/具有可专利性

常规 PPH

1.对应 OEE 申请的最新审查意见中，至少 1 项权利要

求被 OEE 审查员明确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即使该 OEE

申请尚未最终授权，也可作为 PPH申请依据；

2.若 OEE 审查意见未明确标注某权利要求可专利/可授

权，申请人必须随 PPH 请求提交书面说明，证明该权利要

求未被 OEE驳回、被 OEE视为可专利/可授权。

PCT-PPH

1.必须基于对应 PCT 申请国际阶段的最新国际工作成

果，即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WO/ISA）、国际初步审查

单 位 书 面 意 见 （ WO/IPEA ） 、 国 际 初 步 审 查 报 告

（IPER），且其中至少 1 项权利要求被认定为具备新颖

性、创造性、实用性（即可专利）；

2.禁止情形：仅以国际检索报告（ISR）为依据，不得

提交 PCT-PPH请求。

特殊限制

1.若作为 PCT-PPH 申请基础的 WO/ISA、WO/IPEA、

IPER 由 CNIPA 出具，且其第 VIII 栏记载了审查意见，该

申请直接丧失 PCT-PPH申请资格；

2.若上述国际工作成果由其他 OEE 出具，且第 VIII 栏

记载了审查意见，申请人必须书面说明相关权利要求不受

该意见约束（无论是否提交修改文件克服该意见）；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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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说明的，直接丧失申请资格，说明是否充分、修改是否

克服该意见，不影响申请资格的初步判定。

（四）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核心要求

请求 PPH 的 MOIP 申请的全部在审权利要求（原始提

交或修改后版本），必须与 OEE/国际工作成果中被认定为

可专利/可授权的权利要求充分对应。

合格的对应情形

1.除翻译差异、权利要求格式差异，MOIP 申请权利要

求的保护范围与 OEE可授权权利要求相同或相似；

2.MOIP申请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窄于 OEE可授权权利

要求（通过增加说明书/权利要求中明确支持的附加技术特

征，对 OEE可授权权利要求做进一步限定）；

3.允许删减 OEE/国际工作成果中的可授权权利要求，

无需将全部可授权权利要求纳入MOIP申请。

不合格的禁止情形

MOIP 申请引入了 OEE 可授权权利要求中没有的全新/

不同类别的权利要求，将直接被认定为不满足充分对应

性。

（五）文件要求

必备核心文件

1.对应类型的官方标准请求表：常规 PPH 提交《PPH

项下加速审查请求书》（附件 5），PCT-PPH 提交《PCT-

PPH项下加速审查请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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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利要求对应表，按要求说明全部权利要求的对应关

系。

常规 PPH专项配套文件
文件类型 提交要求

OEE 出具的、与可专利性

实质审查相关的全部审查意

见副本及译文

翻译语言可接受韩语或英语；机器翻译可被采纳，质量不佳

导致审查员无法理解的，审查员有权要求重新提交译文；

OEE 的案卷访问系统（DAS）可查询的，无需提交。

OEE 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

的全部权利要求副本及译文
翻译、豁免提交规则与上述审查意见一致。

OEE 审查意见中引用的对

比文件副本

专利文献无需提交，MOIP 无馆藏的，审查员可要求申请人

补充；非专利文献必须全部提交；所有对比文件无需提交译

文。

PCT-PPH专项配套文件
文件类型 提交要求

对应 PCT 申请的最新国际

工作成果副本及译文

翻译语言可接受韩语或英语；机器翻译可被采纳，质量不佳

的可要求重译；WIPO PATENTSCOPE 系统可查询的，无需

提交，MOIP另有要求的除外。

国际工作成果中认定为可专

利/可授权的全部权利要求

副本及译文

翻译、豁免提交规则与上述国际工作成果一致。

国际工作成果中引用的对比

文件副本

专利文献无需提交，非专利文献必须全部提交；所有对比文

件无需提交译文。

无论是否需要提交实体文件，所有相关文件的名称必

须在 PPH请求表中完整列明。

若上述文件已在 PPH 请求提交前，随 MOIP 申请提前

提交至MOIP，无需重复提交，仅需在请求表中明确引用该

文件，并说明此前的提交时间即可。

（六）PPH请求的审查

MOIP 收到 PPH 请求及全套文件后，对申请是否符合

PPH 资格进行全面审查；符合全部要求的，该申请被赋予

PPH加速审查特殊状态。MOIP不会单独向申请人发送 PPH

资格核准通知书，申请人可通过收到加速审查程序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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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意见通知书，知晓 PPH 请求已获批。若请求不符合全

部要求，MOIP会向申请人发出缺陷通知，明确列明请求中

存在的问题；申请人将获得纠正缺陷的机会。

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补正，或补正后的请求仍不符

合 PPH 全部要求的，PPH 请求不予核准，该申请将转入常

规审查队列按序处理，MOIP会向申请人发出相关通知。

（七）PPH请求批准后的申请文件的修改

PPH 请求获批后，申请文件的修改需符合《韩国专利

法》及 MOIP 专利审查的常规修改规则；修改后的权利要

求必须始终满足 PPH 项下的充分对应性核心要求，不得突

破与 OEE 可专利权利要求的对应范围，否则 MOIP 有权取

消其 PPH加速审查资格，将申请转回常规审查流程。

（八）PPH请求提交方式

MOIP 官方规定的专利申请文件法定受理渠道包括

MOIP官方线上电子提交系统、官方认可的邮寄或现场提交

渠道。

（九）PPH请求申请费用

申请人必须缴纳 PPH 参与费用，该费用是 MOIP 所有

类型加速审查的法定必备前提。具体缴费金额、缴费时

限、缴费方式，相关细则需以 MOIP 官方发布的最新专利

收费标准、官方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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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向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INPI）提交 PPH申请

（一）请求时机

试点期限

现行中巴 PPH 试点项目有效期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9年 12月 31日，仅可在此期限内提交 PPH请求。

提交要求

1.必须在 INPI 尚未启动该专利申请的技术审查之时提

交 PPH请求，审查启动后丧失申请资格；

2.必须已缴纳该专利申请的技术审查费；

3.申请需满足以下任一条件：不在巴西专利法规定的保

密期内、已提交提前公开申请、PCT 国际申请已被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WIPO）公开；

4.该申请不能有其他类型的优先审查程序正在处理中；

5.提交 PPH 请求后至 INPI 作出优先审查决定前，申请

人不得主动对申请进行分案或修改，否则将影响 PPH 资

格。

名额限制

PPH 请求按提交的日期和时间排序，年度名额上限为

3200 件，同一国际专利分类（IPC）大类年度上限为 1000

件，名额用尽后将停止接收当年的 PPH申请。

（二）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核心要求

INPI 申请与在先审查局（OEE）的对应申请，必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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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同一个最早的优先权文件，或同一个最早的国际申请文

件。

主体资格

1.OEE 合规范围：仅可为与 INPI 签订 PPH 合作协议的

知识产权局，或全球专利审查高速路（GPPH）成员局，有

效合作局名单可在 INPI官网查询；

2.OEE 的法定身份：OEE 需以国家 /地区专利局的身

份，或 PCT 框架下的国际检索单位（ISA）/ 国际初步审查

单位（IPEA）的身份，完成对应申请的专利性审查。

分案申请特殊规则

若在 PPH 请求提交前已对申请进行分案，原申请与分

案申请均需满足公开状态、技术审查费缴纳、申请后不主

动分案/修改的要求，才可申请 PPH。

（三）对应申请的可授权性/具有可专利性

核心要求

对应申请的在先审查结果，必须满足 INPI 认定的“可

专利/可接受主题”标准，具体分为两类情形：

1.OEE 以国家/地区局身份审查：OEE 在最新的审查意

见中，通过技术审查明确认定至少一项权利要求具备可专

利性/可接受性，可作为依据的审查意见类型以 INPI 官网

PPH专栏公示为准；

2.OEE 以 PCT ISA/IPEA 身份审查：OEE 在 PCT 国际

阶段最新的工作成果（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WO/ISA、国

际初步审查单位书面意见 WO/IPEA、国际初步审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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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ER）中，明确认定至少一项权利要求在新颖性、创造

性、实用性维度上具备可接受性。

若证明可专利性的相关文件非葡萄牙语、英语、西班

牙语，申请人必须随 PPH 请求提交书面声明，说明该文件

符合 INPI对可专利性主题的认定要求。

（四）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核心要求

INPI 申请的全部权利要求（原始提交或修改后版

本），除翻译与格式差异，保护范围必须与 OEE 认定为可

专利/可接受的权利要求相同、相似或更窄。

合格的对应情形

1.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与 OEE 可专利权利要求完全相

同；

2.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窄于 OEE 可专利权利要求（通过

增加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中明确支持的附加技术特征，对原

权利要求做进一步限定）；

3.仅调整 OEE 可专利权利要求的顺序，未改变核心技

术特征与保护范围；

4.仅为 OEE可专利权利要求的直译文本。

不合格的禁止情形

1.向 INPI 申请引入了 OEE 可专利权利要求中不存在的

全新权利要求类别，直接不满足充分对应性要求；

2.擅自修改 OEE 可专利权利要求的核心技术特征，改

变原保护范围。



53

（五）文件要求

必备核心文件

1.PPH电子申请表（附件 6）；

2.对应申请的扉页副本，用于证明申请符合对应关系要

求；

3.OEE 出具的最新审查意见副本（国家局审查意见或

PCT 国际阶段工作成果），用于证明存在被认定为可专利

的权利要求；

4.非葡/英/西语审查意见的可专利性符合性声明（如适

用）；

5.OEE审查报告中引用的全部非专利现有技术文件副本

（专利文献无需提交）；

6.OEE对应申请中，被认定为可专利的最新版权利要求

书副本；

7.符合对应性要求的修改后专利申请文件，或声明原申

请已完全满足 PPH全部要求；

8.权利要求对应表，或权利要求直译对应性声明。

译文要求

所有非葡萄牙语、英语、西班牙语的文件，必须同步

提交上述三种语言之一的译文。

文件豁免提交规则

若 OEE 出具的相关文件可通过免费公开的电子数据库

获取（仅支持葡/英/西语），INPI 可酌情豁免申请人提交该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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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PPH请求的审查

由 INPI 专利局（DIRPA）负责 PPH 请求的审核，INPI

会优先处理 PPH 请求的相关审查流程，审核结果将在《工

业产权电子杂志（RPI）》上公布。

INPI 仅会发出 1 次补正通知，仅可针对需要补充的信

息、证明材料、费用缴纳、文件补全事项要求补正；补正

期限为通知发出后 60天，申请人需通过 INPI电子申请系统

提交补正材料，并缴纳补正程序对应的服务费。

申请人未在期限内完成补正的，INPI 可酌情依职权补

正遗漏事项，也可直接作出 PPH请求不予受理的决定。

出现以下情况的，PPH 请求将被直接驳回，不予受

理：

● 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补正；

● 申请不属于 PPH覆盖的专利申请类型；

● 申请不满足 PPH 的核心前置要求（无其他优先程

序、审查未启动、对应关系合规等）；

● 提交方式不符合法定要求；

● 年度 PPH申请名额已用尽。

PPH 请求被驳回后，专利申请转回常规审查流程，申

请人在 PPH 请求中提交的申请修改文件不予采纳；符合退

费条件的，申请人可申请退还 PPH申请费。

INPI 对 PPH 请求作出的决定不可上诉，但申请人可补

充新的证明文件后，重新提交 PPH请求。

（七）PPH请求批准后的申请文件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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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I 对 PPH 获批后的申请修改有严格限制，核心规则

如下：

1.绝对禁止修改/分案的窗口期：PPH 请求获批后，至

INPI 发出第一次技术审查意见并公布之前，申请人不得主

动对专利申请进行分案或修改，否则将直接撤销该申请的

PPH优先审查资格；

2.分案申请的资格限制：第一次技术审查意见公布后，

申请人对申请进行分案的，仅原申请可保留 PPH 优先审查

资格，分案申请不享受优先审查待遇；

3.资格撤销情形：PPH 获批后，若申请不再满足 PPH

核心要求、申请人擅自修改突破权利要求对应性规则、或

提交的申请文件存在虚假/不一致情况，INPI 将直接撤销该

申请的 PPH优先审查资格；

4.审查规则：PPH获批后，申请的所有行政程序均享受

优先处理待遇，但仍需严格遵守巴西专利法及 INPI 的相关

审查规则。

（八）PPH请求提交方式

申请人必须通过 INPI 官方的 PPH电子表单进行登记提

交，不接受非指定渠道的申请。

补正材料需通过 INPI 官方电子申请系统提交，并在申

请中明确标注为 PPH优先审查正式补正文件。

（九）PPH请求申请费用

申请人必须缴纳 PPH 参与申请的评估费，该费用是

PPH 请求被受理的必备前提；若收到 INPI 的补正通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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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需额外缴纳补正程序服务费。

专利申请的技术审查费需在提交 PPH 请求前足额缴

纳，与 PPH申请费相互独立。

若 PPH 请求因未按期补正、不符合核心申请要求、提

交方式违规被不予受理，申请人可申请退还已缴纳的 PPH

申请评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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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向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提交 PPH 申请（基

于 CNIPA审查成果）

（一）请求时机

试点期限

现行中英 PPH试点项目自 2016年 7月 1日起无限期延

长。

提交要求

常规 PPH 与 PCT-PPH 加速请求都必须在 UKIPO 尚未

启动对该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之时提交。若 UKIPO 已开始

审查，申请将直接丧失 PPH准入资格。

（二）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需根据申请类型满足对应权属要求，两类 PPH 的合格

情形与禁止规则如下：

常规 PPH

UKIPO 申请必须与一项或多项 CNIPA申请共享有效的

优先权主张，包含 6类合格情形：

● 依据《巴黎公约》要求一项或多项 CNIPA 国家申

请优先权的英国国家申请；

● 要求一项或多项 CNIPA 国家申请优先权的 PCT 英

国国家阶段申请；

● 无优先权主张的 PCT英国国家阶段申请；

● 依据《巴黎公约》要求无优先权 PCT 申请优先权

的英国国家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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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无优先权 PCT 申请优先权的 PCT 英国国家阶

段申请；

● 上述 5类申请的分案申请。

绝对禁止情形：关联的 CNIPA 申请为实用新型专利申

请的，完全不具备 PPH试点计划申请资格。

PCT-PPH

UKIPO 申请与对应 PCT 国际申请必须满足以下 5 类合

格情形之一：

● 对应 PCT国际申请的英国国家阶段申请；

● 作为对应 PCT 国际申请优先权基础的英国国家申

请；

● 要求对应 PCT 国际申请优先权的 PCT 申请的英国

国家阶段申请；

● 要求对应 PCT国际申请优先权的英国国家申请；

● 上述 4类申请的衍生申请（分案申请、要求国内优

先权的申请等）。

出具 PCT国际工作成果的国际检索单位(ISA)/国际初步

审查单位(IPEA)仅限 CNIPA；英国申请的优先权基础可来

自任意国家/地区的专利局。

（三）对应申请的可授权性/具有可专利性

常规 PPH

核心要求：至少一项对应 CNIPA 申请的权利要求，已

被 CNIPA明确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

可作为依据的 CNIPA 官方文件：专利授权决定、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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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意见通知书、驳回决定、复审决定、无效决定。

关键放宽规则：即使包含可专利权利要求的 CNIPA 申

请尚未最终授权，审查阶段最新官方文件中明确认定为可

专利的权利要求，也可作为 PPH申请依据。

PCT-PPH

核心要求：对应 PCT 申请国际阶段的最新工作成果

（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WO/ISA、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书面

意见WO/IPEA、国际初步审查报告 IPER），至少一项权利

要求被认定为具备可专利性（需覆盖新颖性、创造性、实

用性三个维度）。

禁止情形：仅以国际检索报告(ISR)为依据，不得提交

PCT-PPH请求。

特殊要求：若作为申请依据的 WO/ISA、WO/IPEA、

IPER 的第 VIII 栏记载了审查意见，申请人必须书面说明相

关权利要求不受该意见约束（无论是否提交修改文件克服

该意见）；未作出说明的，直接丧失 PCT-PPH 申请资格；

说明是否充分、修改是否克服该意见，不影响申请资格的

初步判定。

（四）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核心要求

UKIPO 申请的全部在审权利要求（原始提交或修改后

版本），除翻译、权利要求格式差异，必须与 CNIPA/PCT

国际工作成果中认定为可授权的权利要求充分对应。

合格的对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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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与 CNIPA/国际工作成果中可授

权权利要求相同/相似；

● 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窄于可授权权利要求（通过增加

说明书/权利要求中明确支持的附加技术特征，对

可授权权利要求做进一步限定）；

● 允许删减 CNIPA/国际工作成果中的可授权权利要

求，无需将全部可授权权利要求纳入MOIP申请。

不合格的禁止情形

UKIPO 申请引入了 CNIPA/国际工作成果可授权权利要

求中没有的、全新/不同类别的权利要求，将直接被认定为

不满足充分对应性。

（五）文件要求

必备核心文件
常规 PPH PCT-PPH

1.明确请求 PPH/PCT-PPH 加速审查的正式信函

2.从 UKIPO 官网下载并完整填写的 PPH 请求表（附件 7）
3.权利要求对应表（清晰列明 UKIPO 申请权利要求与对应可授权权利要求的对应关系）

4.CNIPA 对应申请的审查官方文件副本及译

文

4.最新 PCT 国际工作成果副本，非英文文件

需同步提交英文译文

5.CNIPA 认定为可专利的权利要求副本及译

文

5.国际工作成果中认定为可专利的权利要求

副本，非英文文件需同步提交英文译文

上述常规 PPH专项文件 3、4可自行随请求提交，也可

申请 UKIPO从 CNIPA案卷查询系统直接调取。

上 述 PCT-PPH 专 项 文 件 3 、 4 若 在 WIPO 的

PATENTSCOPE 系统可公开查询，无需自行提交，UKIPO

另有要求的除外；若 UKIPO申请为 PCT国家阶段申请，且

相关国际初审报告(IPRP)及译文已在申请案卷中，无需重复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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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要求

机器翻译可被接受，但若翻译质量过差导致审查员无

法理解，UKIPO有权要求申请人重新提交译文；

引证文献规则

EPOQUE 系统可查询的专利文献无需提交，非专利文

献必须全部提交；申请人可自愿提交引证文献译文以加快

审查进度，UKIPO 也可按常规审查规则要求申请人提交译

文；

文件豁免提交规则

已通过同步/过往程序向 UKIPO提交过的文件，无需重

复提交。

（六）PPH请求的审查

由 UKIPO 专利审查员担任的 PPH 管理员，对 PPH 请

求进行全面审核；若请求未满足 PPH 全部要求，管理员将

向申请人发出不予准入通知，同步明确说明不予准入的原

因。

申请人仅拥有 1 次补正机会，可根据通知要求完成纠

正措施后，重新提交 PPH加速审查请求。

补正后请求满足全部要求的，准予进入 PPH 加速审查

程序；补正后仍不符合全部要求的，PPH 请求将被直接驳

回，该申请转入常规审查队列，按正常顺序等待审查，无

再次补正或申请 PPH的机会。

（七）PPH请求批准后的申请文件的修改

提交 PPH请求时，若 UKIPO在案权利要求不符合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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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性要求，必须随 PPH 请求同步提交符合要求的修改后

权利要求。

PPH 请求获批后，申请文件的修改需符合 UKIPO 专利

审查的常规规则，且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不得突破 PPH 项下

“充分对应性”的核心要求，否则可能丧失加速审查资

格，转回常规审查流程。

（八）PPH请求提交方式

在线提交：申请人可以通过 UKIPO 电子申请系统上传

PPH请求及相关文件；

邮寄或现场递交：申请人也可通过传统方式寄送至

UKIPO 总 部 （ Crown House, 25 Southampton Buildings,

London, WC2A 1AL）。

（九）PPH请求申请费用

UKIPO 未设置 PPH 专项申请费, 但申请人仍需按照英

国专利相关法规缴纳常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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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向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ROSPATENT）提交

PPH申请（基于 CNIPA审查成果）

（一）请求时机

试点期限

现行中俄 PPH试点项目自 2023年 7月 1日起无限期延

长。

提交要求

1.无论常规 PPH 还是 PCT-PPH，必须在 ROSPATENT

尚未启动对该申请的实质审查之时提交 PPH 加速请求，审

查启动后直接丧失 PPH申请资格。

2.提交 PPH 请求时，必须已根据《俄罗斯联邦民法

典》相关规定提交专利实质审查请求，并足额缴纳实质审

查相关费用。

（二）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核心要求

请求 PPH 加速的 ROSPATENT 申请，与作为申请基础

的 CNIPA 对应申请，必须共享相同的最早日期（优先权日

或申请日）。

常规 PPH合格情形

ROSPATENT 申请（含 PCT 国家阶段申请）需满足以

下 6类情形之一，上述情形的分案申请同样符合要求：

1.依据《巴黎公约》有效要求 CNIPA 国家申请优先权

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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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据《巴黎公约》有效要求无优先权 PCT 申请优先

权的俄罗斯国家申请；

3.PCT 国际申请已有效要求 CNIPA 国家申请优先权的

俄罗斯国家阶段申请；

4.无优先权要求的 PCT申请俄罗斯国家阶段申请；

5.PCT 国际申请已有效要求无优先权 PCT 国际申请优

先权的俄罗斯国家阶段申请；

6.上述 5类申请的分案申请。

PCT-PPH合格情形

ROSPATENT 申请与对应 PCT 国际申请需满足以下 5

类关系之一，上述情形的衍生申请（分案、要求国内优先

权的申请等）同样符合要求：

1.申请是对应国际申请的俄罗斯国家阶段申请；

2.申请是作为对应国际申请优先权基础的俄罗斯国家申

请；

3.申请是要求了对应国际申请优先权的 PCT 申请的俄

罗斯国家阶段申请；

4.申请是要求了对应国际申请的国外/国内优先权的俄

罗斯国家申请；

5.申请是满足上述 4 类情形之一的申请的衍生申请（分

案、国内优先权申请等）。

出具 PCT 国际工作成果的国际检索单位（ISA）/国际

初步审查单位（IPEA）仅限 CNIPA；俄罗斯申请的优先权

基础可来自任意国家/地区的专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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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应申请的可授权性/具有可专利性

常规 PPH

1.对应 CNIPA 申请的至少一项权利要求，被 CNIPA 在

审查阶段最新的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明确认定为可专利/可授

权，即使该申请尚未最终授权，也可作为 PPH申请依据；

2.隐含可授权情形：若 CNIPA 审查意见通知书未明确

说明某权利要求可授权，申请人必须随 PPH 请求提交书面

声明，说明 CNIPA 未对该权利要求提出驳回意见，因此该

权利要求被视为 CNIPA 认定为可授权/具有专利性。

PCT-PPH

1.必须基于 CNIPA 作为 ISA/IPEA 出具的 PCT 国际阶

段最新工作成果，即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WO/ISA）、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书面意见（WO/IPEA）、国际初步审查

报告（IPER），且其中至少一项权利要求被认定为具备新

颖性、创造性、实用性；

2.禁止情形：仅以国际检索报告（ISR）为依据，不得

提交 PCT-PPH 请求；

3.特殊要求：若作为申请基础的 WO/ISA、WO/IPEA、

IPER 第 VIII栏记载了审查意见，申请人必须书面解释权利

要求为何不受该意见影响（无论是否提交修改文件克服该

意见）；未作出解释的，直接丧失 PCT-PPH 申请资格，解

释是否充分、修改是否克服该意见，不影响申请资格的初

步判定。

（四）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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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求

ROSPATENT申请的全部权利要求（原始提交或修改后

版本），除翻译与权利要求格式差异，必须与 CNIPA/国际

工作成果中被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的权利要求充分对应。

合格的对应情形

1.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与 CNIPA 可专利权利要求相同或

相似；

2.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窄于 CNIPA 可专利权利要求（通

过增加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中明确支持的附加技术特征，对

原权利要求做进一步限定）；

3.允许删减 CNIPA/国际工作成果中的可授权权利要

求，无需将全部可授权权利要求纳入 ROSPATENT申请。

不合格的禁止情形

ROSPATENT 申请引入了 CNIPA 可专利权利要求中不

存在的全新/不同类别的权利要求，直接不满足充分对应性

要求。

（五）文件要求

核心必备文件
常规 PPH PCT-PPH

1.《根据 PPH 项目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加速

审查的请求》（附件 8 常规 PPH 申请表）

1.《根据 PCT-PPH 项目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

加速审查的请求》（附件 8 PCT-PPH 申请

表）

2.CNIPA 就对应申请出具的所有实质审查相

关审查意见通知书副本及其俄语译文；

2.国际工作成果中被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的

权 利 要 求 副 本 及 其 俄 语 / 英 语 译 文 ；

PATENTSCOPE 系统可公开查询的，无需

提交，ROSPATENT 另有要求的除外；

3.CNIPA 审查意见中引用的对比文件副本及

其 俄 语 译 文 ： 专 利 文 献 无 需 提 交 ，

ROSPATENT 无馆藏的，审查员可要求申请

人补充；非专利文献必须全部提交，仅作为

3.国际工作成果中引用的对比文件副本及其

俄语 /英语译文，提交规则与常规 PPH 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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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未构成驳回理由的文件无需提交；

4.权利要求对应表，明确说明 ROSPATENT
申请全部权利要求与 CNIPA 可专利权利要

求的对应关系；仅为直译的权利要求可标注

“二者完全相同”，存在差异的需按对应性

规则书面说明；

4.权利要求对应表，填写规则与常规 PPH 一

致；

5.专利实质审查请求及缴费证明。

无论是否需要提交实体文件，所有相关文件的名称必

须完整列入 PPH 官方请求表中；已通过在先/同步程序向

ROSPATENT提交过的文件，可直接引用并入，无需重复提

交。

译文要求

审查意见、可专利权利要求的译文可使用俄语或英

语；机器翻译可被接受，但若翻译质量不佳导致审查员无

法理解文件核心内容，审查员有权要求申请人重新提交译

文；引用的对比文件无需提交译文。

（六）PPH 请求的审查

ROSPATENT 收到 PPH 请求及全套文件后，对申请是

否符合 PPH 资格进行全面审查；不符合全部要求的，PPH

请求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或代理人）发出通知，明确

说明不予受理的原因。

申请人原则上拥有 1 次补正机会，例外情形下可额外

获得 1次补正机会。

ROSPATENT 不会因申请人补正 PPH 请求而暂停该申

请的常规审查流程。只有补正完成且该申请尚未启动实质

审查的，补正后的 PPH 请求才会被受理；若补正期间申请

已进入审查，补正请求将被直接驳回。



68

补正后的请求符合全部 PPH 要求的，该申请被赋予

PPH 加速审查特殊状态，提前进入审查流程；补正后仍不

符合要求的，PPH 请求被驳回，申请将转入常规审查队列

按序等待处理。

（七）PPH请求批准后的申请文件的修改

PPH 请求获批后，至 ROSPATENT 发出第一次审查意

见之前，申请人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新增权利要求的，

必须仍与 CNIPA 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的权利要求保持充分

对应，不得突破对应性规则。

ROSPATENT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之后，申请人为克服

审查员提出的驳回理由而修改、新增权利要求的，无需再

与 CNIPA 的可专利权利要求保持充分对应，仅需符合俄罗

斯专利法及审查的常规修改规则即可。

所有申请文件修改必须符合《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1386条的规定，同步提交修改申请卷宗的正式请求。

（八）PPH请求提交方式

电子提交：申请人可以通过 ROSPATENT 的官方在线

系统提交 PPH申请及相关文件。

纸质提交：申请人也可以通过传统纸质文件方式，将

PPH请求及相关文件递交或邮寄至 ROSPATENT。

（九）PPH请求申请费用

中俄 PPH 试点规则中，未设置 PPH 加速审查的专项申

请费用，但申请人必须按照《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规定，

足额缴纳专利实质审查请求的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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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向墨西哥工业产权局（IMPI）提交 PPH 申请（基

于 CNIPA审查成果）

（一）请求时机

试点期限

现行中墨 PPH试点项目自 2014年 3月 1日起延长，暂

无无明确终止期限。

提交要求

必须在 IMPI 尚未启动对该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之时提

交 PPH请求，实质审查启动后将丧失 PPH申请资格；

若申请为 PCT 国际申请进入墨西哥国家阶段，需在完

成国家阶段手续、IMPI 受理后，且实质审查启动前提交

PPH请求；

提交 PPH请求时，该申请不得已参与 IMPI其他类型的

优先审查程序，且无正在处理的分案、修改等影响申请状

态的操作。

（二）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核心要求

请求 PPH 加速的 IMPI 申请（本申请）与在先审查局

（OEE）的对应申请，必须共享相同的最早日期（申请日或

优先权日），且二者的发明主题实质一致。

合格情形

常规 PPH（基于国家/地区局审查成果）：本申请为依

据《巴黎公约》要求 OEE 对应申请优先权的墨西哥国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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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或与 OEE 对应申请享有相同优先权的墨西哥国家申

请、PCT墨西哥国家阶段申请；

PCT-PPH（基于 PCT 国际阶段成果）：本申请为对应

PCT 国际申请的墨西哥国家阶段申请，或要求对应 PCT 国

际申请优先权的墨西哥国家申请、衍生分案申请等；

OEE 合规范围：可为与 IMPI 签订 PPH 合作协议的国

家/地区专利局，或 Global PPH 成员局，OEE 需以国家/地

区专利局身份或 PCT框架下国际检索单位（ISA）、国际初

步审查单位（IPEA）身份完成对应申请的专利性审查。

（三）对应申请的可授权性/具有可专利性

核心要求

对应申请的最新审查结果中，至少一项权利要求被

OEE 明确认定为具有可专利性（需满足新颖性、创造性、

实用性），具体认定标准如下：

常规 PPH（OEE 为国家/地区局）：可依据的 OEE 官

方文件包括专利授权决定、审查意见通知书、复审决定

等，文件中需明确指出某一项或多项权利要求“具备可专

利性” 或“无驳回理由”；即使申请尚未最终授权，最新

审查意见中的肯定性结论也可作为依据；

PCT-PPH（OEE 为 ISA/IPEA）：必须基于 OEE 出具的

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WO/ISA）、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书

面意见（WO/IPEA）或国际初步审查报告（IPER），且其

中至少一项权利要求被认定为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实用

性；仅以国际检索报告（ISR）为依据的，不得提交 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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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H请求；

特殊说明：若 OEE 审查文件未明确标注权利要求可专

利性，但未对该权利要求提出任何驳回理由，申请人需随

PPH 请求提交书面解释，说明该权利要求已被 OEE 隐含认

定为可专利。

（四）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核心要求

IMPI 申请中请求 PPH 加速的全部权利要求（原始提交

或修改后版本），除翻译差异和权利要求格式调整外，必

须与 OEE 认定为可专利的权利要求充分对应，不得扩大保

护范围或引入新的技术主题。

合格的对应情形

1.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与 OEE 可专利权利要求完全相同

或实质相似；

2.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窄于 OEE 可专利权利要求，且窄

化是通过增加说明书中明确支持的附加技术特征实现；

3.仅删减 OEE 可专利权利要求中的部分内容，未改变

剩余权利要求的核心技术特征和保护范围；

4.仅对 OEE 可专利权利要求进行直译或格式调整，未

改变其技术含义和保护范围。

不合格的禁止情形

1.IMPI 申请引入 OEE 可专利权利要求中不存在的全新

类型权利要求（如 OEE 仅认可方法权利要求，IMPI申请新

增产品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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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修改权利要求核心技术特征扩大保护范围，或引

入原申请未公开的技术内容；

3.擅自改变 OEE 可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本质，导

致保护范围与可专利权利要求无实质关联。

（五）文件要求

必备核心文件
文件类型 提交要求

1.PPH 请求表
需使用 IMPI 官方指定格式，完整填写申请信息、OEE 信息、对应

申请信息等，申请人需签字或盖章确认。

2.OEE 审查工作成果

副本及译文

常规 PPH 需提交 OEE 与可专利性相关的全部审查意见通知书、授

权决定等文件副本及西班牙语译文；PCT-PPH 需提交 WO/ISA、

WO/IPEA 或 IPER 副本及西班牙语译文；若文件可通过 DAS 系统

或 PATENTSCOPE 系统公开查询，可仅在请求表中注明文件信

息，无需提交实体副本。

3.OEE 可专利权利要

求副本及译文

OEE 认定为可专利的全部权利要求副本及西班牙语译文，需明确

标注对应的权利要求编号。

4.权利要求对应表

详细说明 IMPI 申请权利要求与 OEE 可专利权利要求的对应关

系，包括相同对应、窄化对应等情形，需逐一列明权利要求编号并

解释对应逻辑。

5.引用文件副本

OEE 审查工作成果中引用的全部非专利文献副本；专利文献无需

提交，IMPI 可自行通过数据库查询；非专利文献需提交原文，若

原文非西班牙语，无需额外翻译。

6.其他补充文件

委托书（若委托墨西哥本地代理机构提交）、优先权证明文件、申

请受理通知书等；已向 IMPI 提交过的文件，可仅在请求表中注明

提交时间及文件名称，无需重复提交。

译文要求

所有非西班牙语的文件（包括 OEE 审查文件、权利要

求书等），必须同步提交西班牙语译文；译文需准确完

整，机器翻译可被接受，但因翻译质量导致审查员无法理

解的，IMPI有权要求重新提交译文。

（六）PPH请求的审查

IMPI 收到 PPH 请求及全套文件后，将在 30 个工作日

内对申请资格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核查，重点核查对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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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可专利性结论、权利要求对应性及文件完整性；

若请求符合全部要求，IMPI 将发出 PPH加速审查核准

通知，申请进入快速审查通道，审查周期较普通申请缩短

50%左右；

若请求存在缺陷（如文件缺失、对应关系不明确

等），IMPI 将发出补正通知，明确告知需补正的事项及期

限（通常为 2个月），申请人需在期限内提交补正材料；

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补正、补正后仍不符合要求，

或申请不符合 PPH 核心条件的，IMPI 将驳回 PPH 请求，

申请转入常规审查流程；驳回决定不可上诉，但申请人可

补充新的证明文件后重新提交 PPH请求。

（七）PPH请求批准后的申请文件的修改

PPH请求获批后，至 IMPI 发出第一次实质审查意见通

知书前，申请人对申请文件的修改需满足：修改后的权利

要求仍与 OEE 可专利权利要求保持充分对应，不得突破对

应范围，且不得超出原申请公开的范围；

收到 IMPI 第一次实质审查意见通知书后，申请人为克

服驳回理由进行的修改，无需再遵守权利要求对应性要

求，但需符合墨西哥专利法及 IMPI 关于申请文件修改的常

规规则；

所有修改需以书面形式提交，并附修改说明，注明修

改依据及与原申请文件的差异；擅自修改且不符合要求

的，IMPI有权取消 PPH加速资格，申请转回常规审查。

（八）PPH请求提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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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提交：通过 IMPI 官方电子申请平台（Sistema de

Trámite Electrónico de la Propiedad Industrial）在线提交，需

上传所有文件的扫描件及电子版本（支持 PDF格式）。

纸质提交：通过 IMPI 官方受理窗口或挂号邮寄提交，

文件需装订成册并附文件清单。

代理提交：建议委托墨西哥本地专利代理机构提交，

便于处理文件翻译、补正沟通等事宜，代理机构需提交经

公证的委托书。

（九）PPH请求申请费用

IMPI 不收取 PPH 专项加速审查费，但申请人需按照墨

西哥专利法规定，足额缴纳专利申请费、实质审查费等常

规法定费用。

若需补正 PPH请求材料，无需缴纳补正费用。

费用缴纳方式可通过 IMPI 官方缴费平台、银行转账或

委托代理机构代缴，缴费后需将缴费凭证上传至申请系统

或随纸质文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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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全球专利加速的建议与实施

第一章：多种加速路径的综合对比分析

特征维度 PPH 我国专利预审 美国 Track One 欧洲 PACE 东盟 ASPEC

核心机制
工作成果共

享，事后参考

事前预审，快

速通道

付费优先排

队，独立审查

免费内部加速

请求

区域性工作成

果共享

启动前提
需有合作局的

积极审查结果

需在保护中心

备案，案件属

于支持产业领

域

支付费用，满

足格式要求

提交简单书面

请求

需有 ASPEC 成

员局的审查报

告

地理覆盖

全球性（与超

过 80 个国家/地
区合作）

仅限中国 仅限美国
仅限欧洲专利

局

区域性（9个东

盟国家）

加速速度 2-6 个月首审
平均 3-6 个月授

权

2-3 个月首审，

12 个月结案

尽力 3 个月首

审
6-9 个月首审

官方费用 基本免费 免费 903-4515 美元 免费 免费

权利要求

灵活性

低，受制于

“充分对应”

原则

较低，仅根据

审查意见进行

修改

高，可在美国

法律框架内自

由修改

高，可在 EPO
规则内自由修

改

中等，建议与

基础报告保持

一致

可预测性
较高，基于已

有审查结果
较高

中等，审查结

果独立产生
中等

较高，基于已

有审查结果

适用场景

已有合作局积

极审查结果的

全球多国布局

急需在中国获

得授权

1. 紧急需要美

国授权且无

PPH 基础；2.
作为全球 PPH
战略的“起跳

点”

在 EPO 申请中

希望免费提速

专注于东盟市

场的区域性联

动布局

在全球专利布局过程中，不同工具有着各自不可替代

的核心价值，其中 PPH 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全球化工具：

对于有全球专利保护需求的企业而言，一旦通过专利审查

高速路相关审查获得积极审查结果这一有效的“通行

证”，PPH 便能以极低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撬动全球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加速审查流程，大幅缩短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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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降低跨国专利布局的整体投入，其性价比在各类全

球化专利工具中表现突出。

与 PPH 的高性价比形成互补，本地优先审查程序是速

度最快的“特权工具”：在企业对专利授权速度有极致追

求、且不考虑成本投入、注重审查独立性的场景下，尤其

是在专利布局核心市场，本地优先审查程序的审查效率优

势较为明显，能够最大程度压缩审查周期，帮助企业快速

获得专利授权、抢占市场先机。

而区域性专利审查工作共享合作则是最高效的区域化

工具：例如对于深耕东盟市场、计划在该区域多个国家进

行专利布局的企业来说，ASPEC 的区域联动效应展现出独

特优势，它能够实现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审查资源共享、结

果互认，相较于企业逐一向东盟各国提交 PPH 申请、重复

完成审查流程，ASPEC 能大幅节省时间和人力成本，提升

区域专利布局的效率。

需要明确的是，在专利布局工具的选择上，没有“最

好”，只有“最适合”，上述三种工具并非互相排斥、非

此即彼的关系，反而能够互为补充、协同发力。企业在制

定全球专利布局策略时，最优方案往往不是单一使用某一

种工具，而是结合自身的业务布局、成本预算、时间需

求，将这些工具组合运用，实现专利布局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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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构建一体化的全球专利加速战略

（一）PPH使用策略建议

1.优先选常规 PPH的场景

若企业已在单一目标国家/地区完成专利申请并获得肯

定性审查意见，且后续需向少数与该国建立 PPH 合作的国

家拓展，常规 PPH是最优选择。

2.优先选 PCT-PPH的场景

若企业采用 PCT 国际申请渠道进行全球布局，且需要

同步向多个国家/地区推进专利授权，PCT-PPH 应作为核心

选择，尤其适合需要快速在多个海外市场建立专利壁垒的

创新型企业。

3.优先选 PPH MOTTAINAI的场景

若企业存在多国家并行申请的情况，且目标国与已获

得肯定性审查意见的审查局建立了 PPH MOTTAINAI 合

作，应优先使用。PPH MOTTAINAI 可打破常规 PPH 对

“首次申请审查局先审”的限制，任一参与局的积极审查

结果均可用于加速其他参与局的审查，灵活性最高。

4.专利预审+PPH

深度整合国内专利预审与 PPH 的协同效应，能显著提

升专利审查的效率与质量。具体而言，企业可优先利用中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设立的专利快速预审通道（如

针对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国家战略性产业的预审服

务），将国内初步审查周期从常规的 18-24 个月压缩至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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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5.跨项目联动

在专利审查加速路径选择策略中，跨项目联动机制是

突破地域限制、拓展加速审查适用范围的关键策略。尤其

当目标市场国家（如澳大利亚、西班牙等）与中国尚未建

立双边 PPH 合作时，企业可通过“PPH+Global PPH”联动

模式实现审查加速。具体而言，若目标国家专利审查机构

已加入 Global PPH 项目，但与中国缺乏直接双边协议，则

可借助第三方专利局作为“桥梁”：选择一个与中国已建

立双边 PPH 合作且同时为 Global PPH 成员国的专利局（如

USPTO 或 EPO）作为跳板。例如，企业可先在美国提交专

利申请并利用双边 PPH 获得快速审查结果（如授权或积极

审查意见），随后基于该结果，通过 Global PPH 机制向目

标国家提出加速审查请求。此路径不仅规避了双边协议缺

失的障碍，还能极大程度压缩审查周期，显著提升全球专

利布局效率。

（二）其他国家/地区专利加速项目选择建议

PPH 是海外加速布局的重要工具，但并非唯一选择。

企业需根据技术领域、目标市场分布、预算规模及紧急程

度，灵活组合本土程序、区域合作与国际机制。

对于预算充足且急需在目标国获得专利授权的企业来

说，各国本土加速程序是一个高效的选择。以 Track One为

例，在美国外观设计专利加速审查被取消、其他加速路径

操作复杂的背景下，企业若能在新品推出时或之前同步提



79

交发明专利并请求 Track One 加速，通常能在数月内获权，

快速形成可执行的专利壁垒，为后续维权与市场控制提供

强有力支撑。

若企业目标是实现区域性市场协同布局，则优先选择

区域加速项目。例如“一带一路”相关企业可以通过

ASPEC 在东南亚市场实现专利快速布局。若技术属于数字

经济、智能制造等东盟工业 4.0 重点领域，优先选择

ASPEC AIM，享受更短审查周期。另外，企业也可采取

“新加坡先行，区域加速”的组合策略，充分利用新加坡

SG Patents Fast 与免费的 ASPEC 计划，以新加坡审查结果

为支点，通过 ASPEC辐射整个东盟。

专利加速程序选择的核心是商业目标与效率的精准匹

配，本土程序适配单一市场突破，区域项目与 PPH 适配多

国协同布局。企业应提前规划，根据技术生命周期、目标

市场分布及预算，灵活组合运用 PPH与各类加速程序。

（三）实操案例分享

“专利预审+PPH”：中国企业海外专利加速的利器

背景：南方沿海城市某机械加工领域的企业希望就其

产品所涉及的技术创新方案在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和

韩国快速获得专利保护。

1.国内布局：依托专利预审通道实现快速授权

企业提前完成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依规取得预审

申请资格与配额，精准对接保护中心支持的产业技术领

域，确保预审申请合规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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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备案完成后，企业向属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交专

利预审请求，经保护中心前置审查，1-2 周内顺利通过预

审，完成形式核查与实质性初步筛查，为后续正式申请奠

定基础。

以预审合格结果为基础，企业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CNIPA）正式提交发明专利申请，依托预审快速审查通

道，1-3 个月内获得专利权授权，形成可用于海外加速的稳

定审查成果。

2.海外布局：依托 PPH机制实现多国同步加速

企业严格遵循《巴黎公约》优先权规则，自中国专利

申请日起 12 个月内，分别向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

欧洲专利局（EPO）、日本特许厅（JPO）、韩国知识产权

部（MOIP）提交发明专利申请，确保优先权合法有效。

以中国专利授权决定作为在先审查局（OEE）积极审查

结果，依据 IP5 PPH 多边合作机制，同步向上述海外知识

产权局提出 PPH 加速审查请求，借助多边合作优势，实现

海外审查流程的同步提速。

根据各局 PPH 实务要求，企业规范提交权利要求对应

说明、在先审查文件副本及标准译文，确保权利要求保护

范围一致或更窄，满足充分对应性核心条件，有效提高加

速请求的通过率。

在 PPH 加速机制的推动下，经各局加速审查，企业在

6-12 个月内陆续获得海外专利授权，大幅压缩海外审查周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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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成效与经验总结

周期显著压缩：国内发明专利授权周期由常规的 18-24

个月缩短至 1-3 个月，海外专利审查周期由常规 2-4年压缩

至 6-12 个月，整体确权效率提，有效抢抓技术转化和市场

布局的黄金窗口期。

成本有效降低：依托 PPH 审查成果共享机制，减少多

国重复检索与审查答复成本，无额外加速官费支出，实现

海外布局提质增效。

对于计划出海布局的中国创新主体，“专利预审

+PPH”是成熟高效的组合策略，即先通过国内预审快速获

取积极审查结果，再以 PPH 为纽带联动全球主要知识产权

局，可实现“国内快速拿证、海外同步加速”的一体化布

局，尤其适用于机械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技术迭代

快、市场竞争激烈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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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专利审查高速路（PPH）作为以“审查成果共享”为核

心理念的国际合作机制，不仅加快了单个申请人的审查进

程，更深层次地推动了各国专利局在审查标准与实践上的

相互借鉴与趋同。与此同时，本地和区域加速通道的蓬勃

发展，则体现了各司法辖区为吸引创新资源、优化营商环

境而展开的制度竞争。

对企业而言，应深入理解各类加速程序背后的制度逻

辑与战略意图，善于将 PPH 这种国际工具和本地加速政策

结合，根据自身技术的发展阶段和市场布局计划，灵活搭

建一张既高效又成本可控的全球专利保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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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各国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机构 PPH相关网站
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机构 网址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CNIPA）
https://www.cnipa.gov.cn/col/col46/index.html

美国专利商标局

（USPTO）

https://www.uspto.gov/patents/basics/international-
protection/patent-prosecution-highway-pph-fast-
track?spm=5176.28103460.0.0.2fbe7551hT0FZl

欧洲专利局（EPO）
https://www.epo.org/en/applying/international/patent-
prosecution-highway

日本特许厅（JPO）
https://www.jpo.go.jp/e/toppage/pph-
portal/index.html?spm=5176.28103460.0.0.2fbe7551hT0FZl

韩国知识产权部（MOIP）
https://www.kipo.go.kr/en/HtmlApp?c=100016&catmenu=ek02_
02_03

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

（INPI）
https://www.gov.br/inpi/en/services/patents/pph/pph

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patent-prosecution-
highway

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

（ROSPATENT）
https://rospatent.gov.ru/ru/activities/inter/bicoop/pph

墨西哥工业产权局（IMPI）
https://www.gob.mx/se/articulos/que-es-el-procedimiento-
acelerado-de-pate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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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全国各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产业技术领域

汇总

保护中心 受理领域 申请网址

浙江省

浙江省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

低碳、生物

浙江知识产权在线

（https://zscqyjs.zjamr.zj
.gov.cn/api/othing/preEx
amination/index.html）

杭州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数字经济产业、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

宁波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

汽车及零部件，智能制

造

温州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

嘉兴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领域

台州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

保

绍兴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绿色化

工

北京市

北京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制造、节能环保

https://www.bjippc.cn/co
mmon/general/cms/toLo

ginPage
中关村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生物医药、新材料 https://ippc.bjhddsj.cn/

天津市

天津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

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

术
https://www.tjippc.cn/

天津市滨海新区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

高端装备、生物医药、

新能源

https://zscq.scjgj.tjbh.gov
.cn/common/general/cms

/toHomePage

河北省

河北省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节

能环保产业
http://sjz.hebeiippc.com/

唐山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
新材料、新能源

https://www.tsipppc.com
/channel/zhuanliyushen

山西省
山西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

新能源、新材料、现代

装备制造

https://www.sxippc.com/
common/general/cms/toL

oginPage
内蒙古

自治区

内蒙古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生物产业、新材料产业

https://cnippc.cn/ippc-
web-dzsq/

辽宁省
辽宁省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

术
https://lnip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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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生

物产业

https://www.syippc.cn/co
mmon/general/cms/toLo

ginPage
大连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
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

https://dlippc.publicdi.co
m/

吉林省

吉林省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和

医药产业

https://jlippc.org.cn/inde
x/list?catid=4

长春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

化农业
https://www.ccippc.cn/

黑龙江

省

黑龙江省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
装备制造和生物产业

https://cnippc.cn/ippc-
web-dzsq/

上海市

上海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

https://zwdtuser.sh.gov.c
n/uc/login/login.jsp;jsessi
onid=9855399B0D88FB
D235A0BEE34420FD50

上海市浦东新区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https://ippcc.pudong.gov.
cn/baxt/login

江苏省

江苏省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高端装备、新型功能和

结构材料

https://www.jsipp.cn/zhf
w/app/zhfw.app?id=SY

南京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

医药、节能环保

http://ipzwfw.nanjing.go
v.cn:81/epoint-web-

zwdt-
yjs/njzscq/pages/home_p

age/index_v1

苏州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新材料、生物制品制

造、电子信息或数字智

能制造产业

http://zlys.szippc.cn:8001
/cms_website/

无锡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物联网、智能制造

https://cnippc.cn/ippc-
web-dzsq/

徐州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智能制造装备

http://xuzhou.xzippc.cn/i
ndex.html

南通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智能制造装备、现代纺

织、新材料、新一代信

息技术

http://58.221.238.219:19
001/

常州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机器人及智能硬件、新

能源

https://www.czipcenter.c
om/

泰州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医

药产业

http://ippc.taizhou.gov.cn
/common/general/cms/to
HomePage#reloaded

连云港市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
智能制造业、医药产业

https://ip.jsipp.cn/ZSCQ/
app/zscq.app/city/lygs

安徽省
安徽省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

产业

https://www.ahippc.cn/co
mmon/general/cms/t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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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Page

合肥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

https://web.hfippc.cn/bus
inesspreexam.html?id=I
NFO2021117162337_dn

w2ga9iu

福建省

福建省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机械装备、电子信息产

业
https://www.fjsippc.com/

宁德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
新能源产业 /

泉州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
智能制造、半导体产业

https://www.qzipr.cn/digi
talEnterpriseService/pate
ntPreExam#section5

厦门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

新材料、生物工程设备

制造产业
/

江西省

江西省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先进结构材料和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
/

南昌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生物医药、电子信息、

汽车制造、航空航天产

业

/

赣州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新型功能材料、装备制

造产业
/

景德镇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陶瓷材料、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
/

山东省

山东省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海洋

产业

https://cnippc.cn/ippc-
web-

dzsq/?aisiteOutPageId=a
5aebc0aa1574b1fafad70b

4138dd3ff
济南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产业

https://jinan.cnippc.com.
cn/

潍坊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光电、机械装备、化

工、生物医药产业

http://218.59.142.33:809
2/

东营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

石油开采及加工、橡胶

轮胎产业
/

烟台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食品、机械和化工产业 /

淄博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新材料产业 /

德州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新材料、生物医药产业 http://112.6.122.81:9060/

青岛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家用电

器产业

https://www.qingdaoippc
.cn/

河南省 新乡市知识产权保 起重设备、电池产业 https://www.xxip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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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中心 /
洛阳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

产业

https://cnippc.cn/ippc-
web-dzsq/

湖北省

湖北省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生物、新材料产业

https://www.hbippc.org.c
n/

武汉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光电子信息、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

https://www.whippc.org.
cn/

宜昌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化工、装备制造产业 /

湖南省

湖南省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先进制造、新材料产业 https://www.hnippc.cn/

长沙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

技术、健康产业

https://cnippc.cn/ippc-
web-dzsq/

湘潭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产

业

http://www.xtippc.com/c
ommon/general/cms/toL

oginPage

广东省

广东省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

产业

https://www.gippc.com.c
n/

广州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

产业

https://cnippc.cn/ippc-
web-dzsq/

深圳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新能源、互联网、高端

装备制造、珠宝加工产

业

http://www.sziprs.org.cn/

珠海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家电电

气产业

https://zhuhai.cnippc.co
m.cn/

汕头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化工产业、机械装备制

造产业

https://www.stippc.com/
newslist/12.html

佛山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智能制造装备、建材产

业
http://www.fs12330.cn/

东莞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智能终端、新材料产业 https://dippc.dg.cn/

海南省

海口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产

业

http://zscq.hkippc.cn/co
mmon/general/cms/toHo

mePage
三亚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海洋和现代化农业产业

https://syippc.yazhou-
bay.com/

四川省

四川省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装备

制造
https://scippc.cn/

成都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生物和新材料 https://cdiprs.com/

绵阳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新材料和智能制造产业 /

贵州省 贵阳市知识产权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 https://zscq.gyamrszsj.cn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www.scippc.com/
http://www.scippc.com/
https://cdiprs.com/?detailsId=1806237186924851201
https://cdiprs.com/?detailsId=1806237186924851201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zscq.gyamrszsj.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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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中心 装备制造产业 /

云南省
昆明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生物制品制造和智能制

造装备

https://kunming.cnippc.c
om.cn/

陕西省

陕西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

源、生物和新材料
http://www.snippc.com/

西安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

https://www.xaippc.com/

甘肃省
甘肃省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先进制造和节能环保 /

新疆维

吾尔自

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能源和高端装备制造

http://www.xjip.info/

克拉玛依市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
石油开采加工和新材料

http://www.klmyippc.co
m/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南宁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新能源和新材料 https://www.nnippc.cn/

柳州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建设中）
装备指导和汽车制造 /

重庆市
重庆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

http://zscqj.cq.gov.cn/zsc
qbhzx/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宁夏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

新材料和高端装备制造 https://www.nxippc.cn/

https://zscq.gyamrszsj.cn/
https://kunming.cnippc.com.cn/
https://kunming.cnippc.com.cn/
http://www.snippc.com/
http://www.snippc.com/
http://www.xaippc.com/
http://www.xaip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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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PPH申请表

《参与局间加快审查合作项目请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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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美国专利商标局 IP5 PPH试点项目申请表

“REQUEST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IP5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PH) PILOT PROGRAM IN THE

USPTO”

（Global/IP5 PPH试点项目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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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欧洲专利局 PPH申请表

“Request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PH) pilot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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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日本特许厅 PPH申请书

《PPH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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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韩国知识产权部 PPH申请表

“REQUEST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PH) PILOT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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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 PPH申请表

“REQUEST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PH) PILOT PROGRAM ”



103



104



105



106

附件 7 英国知识产权局 PPH申请表

“REQUEST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PH)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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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 PPH申请表

“REQUEST for an accelerated examination of an application for an

invention under the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 Program (РРН) between

the OFF and Rospatent”（常规 PPH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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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 for an accelerated examination of an application for an

invention under the РСТ-РРН Program”（PCT-PPH申请表）


	专利审查高速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专利审查高速路（PPH）与其他专利审查加速路径
	第一章：专利审查高速路（PPH）深度解析
	（一）PPH的定义与核心机制
	（二）PPH的演进与全球网络格局
	1.双边PPH协议
	2.多边PPH项目
	（1）IP5 PPH

	3.我国PPH项目实施概况

	（三）PPH的主要类型与适用场景
	4.三种PPH类型对比分析

	（四）PPH的申请流程与核心要求
	1.核心前提条件
	2.申请文件清单
	3.申请流程概览（常规PPH）

	（五）PPH的优势
	1.极大缩短审查周期

	数据显示，PPH申请获得首次审查意见的平均时间远低于普通申请，这对于技术生命周期短、市场迭代快的行业
	2.显著提升授权率

	由于借鉴了在先局的积极审查结果，且申请的权利要求经过修改和优化，PPH申请的首次审查意见授权率和最终
	3.有效降低综合成本

	PPH通常不收取额外的官方费用。另外，通过减少审查意见通知书的答复次数，可以大幅节省后续的律师费和翻

	第二章：其他关键专利审查加速路径
	虽然PPH是国际专利加速审查的基石，但它并非唯一的选择。全球各大知识产权局都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加速工具
	（一）国家/地区本地的优先审查程序
	1.我国专利预审服务

	我国目前已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专利加速审查体系，核心目标是满足各类创新主体的多样化需求，推动高价值
	专利预审服务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快速审查业务通道的前置审查服务，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地方知识产权保护
	全国各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产业技术领域详见附表2。
	2.美国Track One优先审查

	Track One优先审查（Track One Prioritized Examination）是美
	（1）独立权利要求数量不超过4项；
	（2）总权利要求数量不超过30项；
	（3）不得包含多重从属权利要求。
	3.新加坡专利快轨（SG Patents Fast）

	新加坡专利快轨是新加坡知识产权局（IPOS）于2025年5月20日正式推出的专利加速计划，旨在帮助申
	该计划提供两种加速模式：
	1.SG Patents Fast 4（成功申请后4个月内收到首次审查意见）；
	2.SG Patents Fast 8（成功申请后8个月内收到首次审查意见）。
	（1）专利申请非新加坡分案申请；
	（2）加速请求须包含不超过20项权利要求；
	（3）每个实体每月最多提交5份加速请求。
	加速请求需通过专利表格11或12提交，并支付额外费用，Fast 4的检索与审查加速费为1,800新元
	【注意】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已于2026年1月4日宣布正式暂停接受SG Patents Fast的新增加
	（二）区域性专利审查工作共享合作
	1.东盟专利审查合作计划（ASPEC）

	东盟专利审查合作计划（ASPEC）是覆盖新加坡、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
	2.欧洲专利PACE程序
	欧洲专利PACE程序（Programme for Accelerated Prosecution o



	第二部分 PPH申请实务及注意事项
	第一章：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提交PPH申请（IP5 PPH）
	（一）请求时机
	IP5 PPH试点项目自2014年1月6日启动，原定试点期至2023年1月5日。CNIPA可根据试点
	申请人提交PPH请求之前或同时，必须已收到CNIPA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或发明
	唯一例外：申请人可在申请公布后，提交实质审查请求的同时，同步提交PPH请求。

	（二）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1.在先审查局（OEE）仅限IP5成员中的其他四局：欧洲专利局（EPO）、日本特许厅（JPO）、韩国
	2.请求PPH加速的CNIPA申请，与OEE对应申请必须共享相同的最早日（申请日或优先权日）。
	CNIPA申请（含PCT国家阶段申请）需满足以下四类情形之一：
	1.依据《巴黎公约》有效要求OEE对应申请优先权的申请；
	2.作为OEE对应申请（含PCT国家/地区阶段申请）有效优先权请求基础的申请；
	3.与OEE对应申请（含PCT国家/地区阶段申请）享有相同优先权的申请；
	4.与OEE对应申请系同一无优先权PCT国际申请的国家/地区阶段申请。
	CNIPA申请与对应PCT国际申请需满足以下五类情形之一，派生申请（分案、要求国内优先权的申请等）同
	1.申请是对应国际申请的中国国家阶段申请；
	2.申请是作为对应国际申请优先权基础的国家申请；
	3.申请是要求了对应国际申请优先权的PCT申请的中国国家阶段申请；
	4.申请是要求了对应国际申请的国外/国内优先权的国家申请；
	5.申请是满足上述4类情形之一的申请的派生申请（分案申请、要求国内优先权的申请等）。
	出具PCT国际工作成果的国际检索单位（ISA）/国际初步审查单位（IPEA），仅限EPO、JPO、M

	（三）对应申请的可授权性/具有可专利性
	OEE对应申请的至少一项权利要求，被OEE以法定身份明确认定为可授权/具有可专利性，不同OEE的认定
	常规PPH分国别认定标准
	1.EPO申请：满足以下任一情形即可:
	EPO审查员发出了《授予欧洲专利之意向的通知书》；
	EPO审查部门出具的审查意见通知书或其附件，明确指出该权利要求“可授权/具有可专利性”；
	若审查意见未明确标注权利要求可专利性，申请人必须随PPH请求提交书面解释，说明该权利要求未被EPO提
	2.JPO申请：JPO审查员在最新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明确指出权利要求具有可专利性/可授权，即使申请尚未
	3.MOIP申请：MOIP审查员在最新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明确指出权利要求具有可专利性，即使申请尚未最终
	4.USPTO申请：满足以下任一情形即可:
	授权及缴费通知的授权部分列明的可授权权利要求；
	非最终驳回意见、最终驳回意见的总结部分列明的可授权权利要求；
	非最终/最终驳回意见中，仅因从属于被驳回的基础权利要求而被指出缺陷，且审查员明确说明改写为独立权利要
	禁止情形：审查员建议的假设性可授权权利要求，不视为本项目下的可专利/可授权权利要求。
	1.必须基于OEE作为ISA/IPEA 出具的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WO/ISA）、国际初步审查单位
	2.禁止情形：仅以国际检索报告（ISR）为依据，不得提交PCT-PPH请求；
	3.资格一票否决：若作为申请基础的WO/ISA、WO/IPEA、IPER的第VIII栏记录有任何审查

	（四）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CNIPA申请中请求PPH加速的全部权利要求（原始提交或修改后版本），除翻译与权利要求格式差异，必须
	1.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与OEE可专利权利要求相同或相似；
	2.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窄于OEE可专利权利要求，且该窄化是通过增加说明书（说明书正文和/或权利要求）中
	3.允许删减OEE认定的可专利权利要求，无需将全部可专利权利要求纳入CNIPA申请。
	CNIPA申请引入了OEE可专利权利要求中不存在的全新/不同类型权利要求，直接不满足充分对应性要求。

	（五）文件要求
	1.无论是否需要提交实体文件，所有相关文件的名称必须完整列入《参与局间加快审查合作项目请求表》（附件
	2.已通过在先/同步程序向CNIPA提交过的文件，无需重复提交实体副本，仅需在请求表中列明文件名称及
	3.OEE案卷访问系统（DAS）可查询的审查意见、可专利权利要求文件，除非CNIPA另有要求，无需提
	4.若OEE对应申请未公开，申请人必须随PPH请求提交审查意见、可专利权利要求的相关文件，不得豁免提
	5.译文要求：审查意见、可专利权利要求的译文可使用中文或英文，机器翻译可被接受；若译文质量不佳导致审
	申请人需随《参与专利审查高速路项目请求表》一并提交以下文件：

	（六）PPH请求的审查
	CNIPA收到PPH请求及全套文件后，对申请是否符合PPH资格进行全面审查；符合全部要求的，该申请被
	若请求不符合全部要求，CNIPA将向申请人发出通知，明确列明请求中存在的缺陷；CNIPA将视情况给予
	首次PPH请求未被批准的，申请人可再次提交PPH请求，至多可重新提交1次。再次提交的请求仍不符合PP

	（七）PPH请求批准后的申请文件的修改
	收到有关实质审查的审查意见通知书之前，任何修改或新增的权利要求需要与对应申请中被认定为具有可专利性/
	收到有关实质审查的审查意见通知书之后，任何修改或新增的权利要求不需要与对应申请中被认定为具有可专利性
	所有申请文件修改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CNIPA关于专利申请文件修改的相关规定，不得超出
	申请人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以及收到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3个月内，可对包括权利要

	（八）PPH请求提交方式
	申请人应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网页版或客户端以电子方式向CNIPA提交PPH请求并附具相关文件。不接受

	（九）PPH请求申请费用
	第二章：向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提交PPH申请（IP5 PPH）
	（一）请求时机
	现行IP5 PPH试点项目自2026年1月6日起延长三年，至2029年1月5日止。
	申请人必须在USPTO尚未启动对该美国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之时提交PPH请求，审查启动后直接丧失PPH

	（二）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请求PPH加速的美国申请，与对应申请必须共享相同的最早日期（优先权日或申请日）。其中对应申请分为两类
	1.向其他IP5 PPH参与局提交的国家/地区专利申请；
	2.由IP5 PPH参与局担任国际检索单位（ISA）或国际初步审查单位（IPEA）的PCT国际申请。

	（三）对应申请的可授权性/具有可专利性
	为对应申请的至少一项权利要求，被OEE以法定身份明确认定为可授权/可专利，具体认定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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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允许删减OEE可授权权利要求，无需将全部可授权权利要求纳入美国申请。
	美国申请引入了OEE可授权权利要求中不存在的全新/不同类别的权利要求，将不满足充分对应性要求。

	（五）文件要求
	（六）PPH请求的审查
	符合全部要求的申请，USPTO将通知申请人，并为该申请赋予优先审查资格，跳过常规审查队列提前进入实质
	USPTO不会因申请人补正PPH请求而暂停该申请的常规审查流程。只有补正完成且该申请尚未启动实质审查
	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补正，或补正后的请求仍不符合全部要求的，PPH请求被驳回，申请将转入常规审查
	PPH加速资格可延续至该申请的继续审查请求（RCE）程序，但不会自动延续至该申请的分案申请、继续申请

	（七）PPH请求批准后的申请文件的修改
	PPH请求获批后，任何修改或新增的权利要求，仍必须与OEE认定为可授权/可专利的一项或多项权利要求保
	申请人修改或新增权利要求时，必须同步提交一份书面认证声明，证明修改/新增的权利要求与OEE可授权权利
	PPH程序不豁免申请人在美国专利法下的诚实信用义务（37 CFR 1.56），申请人仍需向USPTO

	（八）PPH请求提交方式
	申请人必须通过USPTO的EFS-Web电子申请系统提交全部PPH相关文件，不接受非指定渠道的申请。

	（九）PPH请求申请费用
	无需缴纳PPH专项申请费，USPTO已完全免除PPH项目下的该项费用。但申请人仍需按照美国专利相关法


	第三章：向欧洲专利局（EPO）提交PPH申请（IP5 PPH）
	（一）请求时机
	现行IP5 PPH试点项目自2026年1月6日起延长三年，至2029年1月5日止。
	必须在EPO尚未启动对该欧洲专利（EP）申请的实质审查之时，提交IP5 PPH加速审查请求。
	未公开的EP申请，仅可由申请人/其代理人申请查询，或通过EPO的My Files服务查阅案卷获取；已
	若EPO曾担任该申请对应PCT国际申请的ISA/IPEA，则该申请不得通过本IP5 PPH程序向EP

	（二）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该EP申请（OLE为EPO）与对应申请（OEE仅限IP5成员，含其作为ISA/IPEA的情形），必须
	合格的对应关系分为两大合规路径：
	1.基于OEE国家审查成果的路径：对应申请为OEE受理的国家申请、或进入OEE国家阶段的PCT申请，
	2.基于OEE PCT国际审查成果的路径：对应申请为OEE担任ISA/IPEA的PCT国际申请，包括

	（三）对应申请的可授权性/具有可专利性
	对应OEE申请的至少1项权利要求，已被IP5局以国家/地区局、ISA/IPEA的身份，明确认定为可专
	1.JPO出具的审查成果：需在最新审查意见中明确认定权利要求可授权，可依据的文件包括专利授权决定、驳
	2.CNIPA出具的审查成果：需在最新审查意见中明确认定权利要求可授权，即使申请尚未最终授权也可作为
	3.PCT国际审查成果：仅可依据OEE作为ISA/IPEA出具的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WO-ISA）

	（四）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请求PPH加速的EP申请的全部在审权利要求（原始提交或修改后版本），必须与OEE对应申请中被认定为可
	1.除去权利要求格式差异，EP申请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与OEE可授权权利要求相同或相似；
	2.EP申请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窄于OEE可授权权利要求（通过增加说明书/权利要求中明确支持的附加技术
	EP申请引入了OEE可授权权利要求中没有的全新/不同类别的权利要求，将直接被认定为不满足充分对应性。

	（五）文件要求
	1.完整填写的IP5 PPH参与请求表（附件3）；
	2.权利要求对应性声明（为上述请求表的法定组成部分）；
	3.对应OEE申请的全部审查官方文件副本，及EPO官方语言（英语、法语、德语）的译文；或对应PCT国
	4.OEE对应申请中被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的权利要求副本，及EPO官方语言的译文；
	5.OEE审查官文或PCT国际工作成果中引用的全部非专利文献副本（专利文献无需提交）。
	若上述第3、4项文件已在PPH请求提交前，随EP申请提交至EPO，无需重复提交，仅需在PPH请求中明

	（六）PPH请求的审查
	EPO对PPH请求进行全面审核，满足全部申请要求的，准予进入IP5 PPH程序，对EP申请启动加速审

	（七）PPH请求批准后的申请文件的修改
	申请文件的修改需同时满足EPO专利审查的常规修改规则，且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必须始终符合PPH项下的充分

	（八）PPH请求提交方式
	申请人须通过EPO的MyEPO Portfolio或Online Filing 2.0（OLF 2.

	（九）PPH请求申请费用
	EPO未设置PPH专项申请费用。


	第四章：向日本特许厅（JPO）提交PPH申请（基于CNIPA审查成果）
	（一）请求时机
	现行中日PPH试点项目有效期为2011年11月1日至2028年10月31日。
	无论常规PPH还是PCT-PPH，必须在JPO尚未对该申请启动实质审查之时，提交PPH加快审查请求，

	（二）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1.依据《巴黎公约》有效要求CNIPA申请优先权的申请；
	2.未要求优先权的PCT申请日本国家阶段申请；
	3.依据《巴黎公约》有效要求无优先权PCT申请优先权的申请。
	JPO申请与对应PCT国际申请需满足以下五类关系之一，分案申请、要求国内优先权的派生申请同样符合要求
	1.申请是对应国际申请的日本国家阶段申请；
	2.申请是作为对应国际申请优先权基础的国家申请；
	3.申请是要求了对应国际申请优先权的PCT申请的日本国家阶段申请；
	4.申请是要求了对应国际申请的国外/国内优先权的国家申请；
	5.申请是满足上述4类情形之一的申请的派生申请（分案、国内优先权申请等）。
	对应申请可以是CNIPA优先权基础申请的分案申请、要求CNIPA国内优先权的申请、PCT申请中国国家

	（三）对应申请的可授权性/具有可专利性
	1.对应CNIPA申请的至少一项权利要求，被CNIPA在最新审查意见中明确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即使
	2.可作为依据的CNIPA官方文件包括：授权通知书、各次审查意见通知书、驳回决定、复审决定、无效决定
	3.隐含可授权情形：若CNIPA审查意见通知书未明确提及某权利要求的驳回理由则视为可授权，但申请人必
	1.必须基于CNIPA作为ISA/IPEA出具的PCT国际阶段最新工作成果，即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
	2.禁止情形：仅以国际检索报告（ISR）为依据，不得提交PCT-PPH请求；
	3.特殊要求：若作为申请基础的WO/ISA、WO/IPEA、IPER第VIII栏记载了审查意见，申请

	（四）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JPO申请的全部权利要求（原始提交或修改后版本），在扣除翻译与权利要求格式差异后，必须与CNIPA/
	1.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与CNIPA可专利权利要求相同或相似；
	2.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窄于CNIPA可专利权利要求（通过增加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中明确支持的附加技术特征
	3.允许删减CNIPA/国际工作成果中的可授权权利要求，无需将全部可授权权利要求纳入JPO申请。
	JPO申请引入了CNIPA可专利权利要求中不存在的全新/不同类型权利要求，直接不满足充分对应性要求。

	（五）文件要求
	1.《PPH申请书》（附件4）；
	2.对应审查意见/国际工作成果的副本及其译文；
	3.CNIPA/国际工作成果中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的权利要求副本及其译文；
	4.审查意见/国际工作成果中引用的相关文件副本；
	5.权利要求对应表，明确说明JPO申请全部权利要求与CNIPA可专利权利要求的对应关系。
	无论是否需要提交实体文件，所有相关文件的名称必须完整列入《PPH申请书》中。
	译文可使用日文或英文，机器翻译可被接受；若翻译质量不佳导致审查员无法理解文件概要，审查员有权要求申请

	（六）PPH 请求的审查
	JPO收到PPH请求及全套文件后，对申请是否符合PPH资格进行全面审查；符合全部要求的，该申请被赋予

	（七）PPH 请求批准后的申请文件的修改
	PPH请求获批后，申请人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新增权利要求的，无需再与CNIPA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的

	（八）PPH 请求提交方式
	JPO支持电子程序和纸件程序两种提交渠道；其中纸件程序的审查周期（自PPH请求提交至第一次审查意见通

	（九）PPH 请求申请费用
	中日PPH试点未对PPH加快审查请求设置专项申请费用。申请人仅需按照JPO《加快审查和审理指南》及日
	第五章：向韩国知识产权部（MOIP）提交PPH申请（IP5 PPH）

	（一）请求时机
	现行IP5 PPH试点项目自2026年1月6日起延长三年，至2029年1月5日止。
	MOIP的PPH请求不仅可在实质审查尚未启动时提交，也可在实质审查已经开始后提交，无“审查启动后丧失

	（二）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MOIP申请与作为申请基础的对应申请（在先审查局OEE的国家申请/对应PCT国际申请），必须享有相同
	合格对应关系包括巴黎公约优先权申请、PCT相关申请、分案申请、共享优先权文件的申请、无优先权的共同P
	合格对应关系包括PCT申请韩国国家阶段申请、作为PCT申请优先权基础的韩国国家申请、衍生分案/国内优

	（三）对应申请的可授权性/具有可专利性
	1.对应OEE申请的最新审查意见中，至少1项权利要求被OEE审查员明确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即使该O
	2.若OEE审查意见未明确标注某权利要求可专利/可授权，申请人必须随PPH请求提交书面说明，证明该权
	PCT-PPH
	1.必须基于对应PCT申请国际阶段的最新国际工作成果，即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WO/ISA）、国际初
	2.禁止情形：仅以国际检索报告（ISR）为依据，不得提交PCT-PPH请求。
	1.若作为PCT-PPH申请基础的WO/ISA、WO/IPEA、IPER由CNIPA出具，且其第VI
	2.若上述国际工作成果由其他OEE出具，且第VIII栏记载了审查意见，申请人必须书面说明相关权利要求

	（四）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请求PPH的MOIP申请的全部在审权利要求（原始提交或修改后版本），必须与OEE/国际工作成果中被认
	1.除翻译差异、权利要求格式差异，MOIP申请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与OEE可授权权利要求相同或相似；
	2.MOIP申请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窄于OEE可授权权利要求（通过增加说明书/权利要求中明确支持的附加
	3.允许删减OEE/国际工作成果中的可授权权利要求，无需将全部可授权权利要求纳入MOIP申请。
	MOIP申请引入了OEE可授权权利要求中没有的全新/不同类别的权利要求，将直接被认定为不满足充分对应

	（五）文件要求
	1.对应类型的官方标准请求表：常规PPH提交《PPH项下加速审查请求书》（附件5），PCT-PPH提
	2.权利要求对应表，按要求说明全部权利要求的对应关系。
	无论是否需要提交实体文件，所有相关文件的名称必须在PPH请求表中完整列明。
	若上述文件已在PPH请求提交前，随MOIP申请提前提交至MOIP，无需重复提交，仅需在请求表中明确引

	（六）PPH请求的审查
	MOIP收到PPH请求及全套文件后，对申请是否符合PPH资格进行全面审查；符合全部要求的，该申请被赋
	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补正，或补正后的请求仍不符合PPH全部要求的，PPH请求不予核准，该申请将转入常

	（七）PPH请求批准后的申请文件的修改
	PPH请求获批后，申请文件的修改需符合《韩国专利法》及MOIP专利审查的常规修改规则；修改后的权利要

	（八）PPH请求提交方式
	MOIP官方规定的专利申请文件法定受理渠道包括MOIP官方线上电子提交系统、官方认可的邮寄或现场提交

	（九）PPH请求申请费用
	申请人必须缴纳PPH参与费用，该费用是MOIP所有类型加速审查的法定必备前提。具体缴费金额、缴费时限
	第六章：向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INPI）提交PPH申请

	（一）请求时机
	现行中巴PPH试点项目有效期为2025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仅可在此期限内提交PPH请
	1.必须在INPI尚未启动该专利申请的技术审查之时提交PPH请求，审查启动后丧失申请资格；
	2.必须已缴纳该专利申请的技术审查费；
	3.申请需满足以下任一条件：不在巴西专利法规定的保密期内、已提交提前公开申请、PCT 国际申请已被世
	4.该申请不能有其他类型的优先审查程序正在处理中；
	5.提交PPH请求后至INPI作出优先审查决定前，申请人不得主动对申请进行分案或修改，否则将影响PP
	PPH请求按提交的日期和时间排序，年度名额上限为3200件，同一国际专利分类（IPC）大类年度上限为

	（二）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INPI申请与在先审查局（OEE）的对应申请，必须共享同一个最早的优先权文件，或同一个最早的国际申请
	1.OEE合规范围：仅可为与INPI签订PPH合作协议的知识产权局，或全球专利审查高速路（GPPH）
	2.OEE的法定身份：OEE需以国家/地区专利局的身份，或PCT框架下的国际检索单位（ISA）/ 国
	若在PPH请求提交前已对申请进行分案，原申请与分案申请均需满足公开状态、技术审查费缴纳、申请后不主动

	（三）对应申请的可授权性/具有可专利性
	对应申请的在先审查结果，必须满足INPI认定的“可专利/可接受主题”标准，具体分为两类情形：
	1.OEE以国家/地区局身份审查：OEE在最新的审查意见中，通过技术审查明确认定至少一项权利要求具备
	2.OEE以PCT ISA/IPEA身份审查：OEE在PCT国际阶段最新的工作成果（国际检索单位书面
	若证明可专利性的相关文件非葡萄牙语、英语、西班牙语，申请人必须随PPH请求提交书面声明，说明该文件符

	（四）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INPI申请的全部权利要求（原始提交或修改后版本），除翻译与格式差异，保护范围必须与OEE认定为可专
	1.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与OEE可专利权利要求完全相同；
	2.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窄于OEE可专利权利要求（通过增加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中明确支持的附加技术特征，对
	3.仅调整OEE可专利权利要求的顺序，未改变核心技术特征与保护范围；
	4.仅为OEE可专利权利要求的直译文本。
	1.向INPI申请引入了OEE可专利权利要求中不存在的全新权利要求类别，直接不满足充分对应性要求；
	2.擅自修改OEE可专利权利要求的核心技术特征，改变原保护范围。

	（五）文件要求
	1.PPH电子申请表（附件6）；
	2.对应申请的扉页副本，用于证明申请符合对应关系要求；
	3.OEE出具的最新审查意见副本（国家局审查意见或PCT国际阶段工作成果），用于证明存在被认定为可专
	4.非葡/英/西语审查意见的可专利性符合性声明（如适用）；
	5.OEE审查报告中引用的全部非专利现有技术文件副本（专利文献无需提交）；
	6.OEE对应申请中，被认定为可专利的最新版权利要求书副本；
	7.符合对应性要求的修改后专利申请文件，或声明原申请已完全满足PPH全部要求；
	8.权利要求对应表，或权利要求直译对应性声明。
	所有非葡萄牙语、英语、西班牙语的文件，必须同步提交上述三种语言之一的译文。
	若OEE出具的相关文件可通过免费公开的电子数据库获取（仅支持葡/英/西语），INPI可酌情豁免申请人

	（六）PPH请求的审查
	由INPI专利局（DIRPA）负责PPH请求的审核，INPI会优先处理PPH请求的相关审查流程，审核
	INPI仅会发出1次补正通知，仅可针对需要补充的信息、证明材料、费用缴纳、文件补全事项要求补正；补正
	申请人未在期限内完成补正的，INPI可酌情依职权补正遗漏事项，也可直接作出PPH请求不予受理的决定。
	出现以下情况的，PPH请求将被直接驳回，不予受理：
	PPH请求被驳回后，专利申请转回常规审查流程，申请人在PPH请求中提交的申请修改文件不予采纳；符合退
	INPI对PPH请求作出的决定不可上诉，但申请人可补充新的证明文件后，重新提交PPH请求。

	（七）PPH请求批准后的申请文件的修改
	INPI对PPH获批后的申请修改有严格限制，核心规则如下：
	1.绝对禁止修改/分案的窗口期：PPH请求获批后，至INPI发出第一次技术审查意见并公布之前，申请人
	2.分案申请的资格限制：第一次技术审查意见公布后，申请人对申请进行分案的，仅原申请可保留PPH优先审
	3.资格撤销情形：PPH获批后，若申请不再满足PPH核心要求、申请人擅自修改突破权利要求对应性规则、
	4.审查规则：PPH获批后，申请的所有行政程序均享受优先处理待遇，但仍需严格遵守巴西专利法及INPI

	（八）PPH请求提交方式
	申请人必须通过INPI官方的PPH电子表单进行登记提交，不接受非指定渠道的申请。
	补正材料需通过INPI官方电子申请系统提交，并在申请中明确标注为PPH优先审查正式补正文件。

	（九）PPH请求申请费用
	申请人必须缴纳PPH参与申请的评估费，该费用是PPH请求被受理的必备前提；若收到INPI的补正通知，
	专利申请的技术审查费需在提交PPH请求前足额缴纳，与PPH申请费相互独立。
	若PPH请求因未按期补正、不符合核心申请要求、提交方式违规被不予受理，申请人可申请退还已缴纳的PPH
	第七章：向英国知识产权局（UKIPO）提交PPH申请（基于CNIPA审查成果）

	（一）请求时机
	现行中英PPH试点项目自2016年7月1日起无限期延长。

	（二）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需根据申请类型满足对应权属要求，两类PPH的合格情形与禁止规则如下：
	UKIPO申请必须与一项或多项CNIPA申请共享有效的优先权主张，包含6类合格情形：
	PCT-PPH
	UKIPO申请与对应PCT国际申请必须满足以下5类合格情形之一：
	出具PCT国际工作成果的国际检索单位(ISA)/国际初步审查单位(IPEA)仅限CNIPA；英国申请

	（三）对应申请的可授权性/具有可专利性
	核心要求：至少一项对应CNIPA申请的权利要求，已被CNIPA明确认定为可专利/可授权。
	可作为依据的CNIPA官方文件：专利授权决定、各次审查意见通知书、驳回决定、复审决定、无效决定。
	关键放宽规则：即使包含可专利权利要求的CNIPA申请尚未最终授权，审查阶段最新官方文件中明确认定为可
	PCT-PPH
	核心要求：对应PCT申请国际阶段的最新工作成果（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WO/ISA、国际初步审查单位书
	禁止情形：仅以国际检索报告(ISR)为依据，不得提交PCT-PPH请求。
	特殊要求：若作为申请依据的WO/ISA、WO/IPEA、IPER的第VIII栏记载了审查意见，申请人

	（四）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UKIPO申请的全部在审权利要求（原始提交或修改后版本），除翻译、权利要求格式差异，必须与CNIPA
	UKIPO申请引入了CNIPA/国际工作成果可授权权利要求中没有的、全新/不同类别的权利要求，将直接

	（五）文件要求
	上述常规PPH专项文件3、4可自行随请求提交，也可申请UKIPO从CNIPA案卷查询系统直接调取。
	上述PCT-PPH专项文件3、4若在WIPO的PATENTSCOPE系统可公开查询，无需自行提交，U
	机器翻译可被接受，但若翻译质量过差导致审查员无法理解，UKIPO有权要求申请人重新提交译文；
	EPOQUE系统可查询的专利文献无需提交，非专利文献必须全部提交；申请人可自愿提交引证文献译文以加快
	已通过同步/过往程序向UKIPO提交过的文件，无需重复提交。

	（六）PPH请求的审查
	由UKIPO专利审查员担任的PPH管理员，对PPH请求进行全面审核；若请求未满足PPH全部要求，管理
	申请人仅拥有1次补正机会，可根据通知要求完成纠正措施后，重新提交PPH加速审查请求。
	补正后请求满足全部要求的，准予进入PPH加速审查程序；补正后仍不符合全部要求的，PPH请求将被直接驳

	（七）PPH请求批准后的申请文件的修改
	提交PPH请求时，若UKIPO在案权利要求不符合充分对应性要求，必须随PPH请求同步提交符合要求的修
	PPH请求获批后，申请文件的修改需符合UKIPO专利审查的常规规则，且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不得突破PPH

	（八）PPH请求提交方式
	在线提交：申请人可以通过UKIPO电子申请系统上传PPH请求及相关文件；
	邮寄或现场递交：申请人也可通过传统方式寄送至UKIPO总部（Crown House, 25 Sout

	（九）PPH请求申请费用
	UKIPO未设置PPH专项申请费, 但申请人仍需按照英国专利相关法规缴纳常规费用。


	第八章：向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ROSPATENT）提交PPH申请（基于CNIPA审查成果）
	（一）请求时机
	现行中俄PPH试点项目自2023年7月1日起无限期延长。
	1.无论常规PPH还是PCT-PPH，必须在ROSPATENT尚未启动对该申请的实质审查之时提交PP
	2.提交PPH请求时，必须已根据《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相关规定提交专利实质审查请求，并足额缴纳实质审查

	（二）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请求PPH加速的ROSPATENT申请，与作为申请基础的 CNIPA对应申请，必须共享相同的最早日期
	ROSPATENT申请（含PCT国家阶段申请）需满足以下6类情形之一，上述情形的分案申请同样符合要求
	1.依据《巴黎公约》有效要求CNIPA国家申请优先权的申请；
	2.依据《巴黎公约》有效要求无优先权PCT申请优先权的俄罗斯国家申请；
	3.PCT 国际申请已有效要求 CNIPA 国家申请优先权的俄罗斯国家阶段申请；
	4.无优先权要求的PCT申请俄罗斯国家阶段申请；
	5.PCT 国际申请已有效要求无优先权PCT国际申请优先权的俄罗斯国家阶段申请；
	6.上述5类申请的分案申请。
	ROSPATENT申请与对应PCT国际申请需满足以下5类关系之一，上述情形的衍生申请（分案、要求国内
	1.申请是对应国际申请的俄罗斯国家阶段申请；
	2.申请是作为对应国际申请优先权基础的俄罗斯国家申请；
	3.申请是要求了对应国际申请优先权的PCT申请的俄罗斯国家阶段申请；
	4.申请是要求了对应国际申请的国外/国内优先权的俄罗斯国家申请；
	5.申请是满足上述4类情形之一的申请的衍生申请（分案、国内优先权申请等）。
	出具PCT国际工作成果的国际检索单位（ISA）/国际初步审查单位（IPEA）仅限CNIPA；俄罗斯申

	（三）对应申请的可授权性/具有可专利性
	1.对应CNIPA申请的至少一项权利要求，被CNIPA在审查阶段最新的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明确认定为可专
	2.隐含可授权情形：若CNIPA审查意见通知书未明确说明某权利要求可授权，申请人必须随PPH请求提交
	PCT-PPH
	1.必须基于CNIPA作为ISA/IPEA出具的PCT国际阶段最新工作成果，即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
	2.禁止情形：仅以国际检索报告（ISR）为依据，不得提交 PCT-PPH 请求；

	（四）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ROSPATENT申请的全部权利要求（原始提交或修改后版本），除翻译与权利要求格式差异，必须与CNI
	1.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与CNIPA可专利权利要求相同或相似；
	2.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窄于CNIPA可专利权利要求（通过增加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中明确支持的附加技术特征
	3.允许删减CNIPA/国际工作成果中的可授权权利要求，无需将全部可授权权利要求纳入ROSPATEN
	ROSPATENT申请引入了CNIPA可专利权利要求中不存在的全新/不同类别的权利要求，直接不满足充

	（五）文件要求
	无论是否需要提交实体文件，所有相关文件的名称必须完整列入PPH官方请求表中；已通过在先/同步程序向R
	审查意见、可专利权利要求的译文可使用俄语或英语；机器翻译可被接受，但若翻译质量不佳导致审查员无法理解

	（六）PPH 请求的审查
	申请人原则上拥有1次补正机会，例外情形下可额外获得1次补正机会。
	ROSPATENT不会因申请人补正PPH请求而暂停该申请的常规审查流程。只有补正完成且该申请尚未启动
	补正后的请求符合全部PPH要求的，该申请被赋予PPH加速审查特殊状态，提前进入审查流程；补正后仍不符

	（七）PPH请求批准后的申请文件的修改
	PPH请求获批后，至ROSPATENT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之前，申请人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新增权利要求
	ROSPATENT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之后，申请人为克服审查员提出的驳回理由而修改、新增权利要求的，无
	所有申请文件修改必须符合《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386条的规定，同步提交修改申请卷宗的正式请求。

	（八）PPH请求提交方式
	电子提交：申请人可以通过ROSPATENT的官方在线系统提交PPH申请及相关文件。
	纸质提交：申请人也可以通过传统纸质文件方式，将PPH请求及相关文件递交或邮寄至ROSPATENT。

	（九）PPH请求申请费用
	中俄PPH试点规则中，未设置PPH加速审查的专项申请费用，但申请人必须按照《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规定，


	第九章：向墨西哥工业产权局（IMPI）提交PPH申请（基于CNIPA审查成果）
	（一）请求时机
	现行中墨PPH试点项目自2014年3月1日起延长，暂无无明确终止期限。
	必须在IMPI尚未启动对该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之时提交PPH请求，实质审查启动后将丧失PPH申请资格；
	若申请为PCT国际申请进入墨西哥国家阶段，需在完成国家阶段手续、IMPI受理后，且实质审查启动前提交
	提交PPH请求时，该申请不得已参与IMPI其他类型的优先审查程序，且无正在处理的分案、修改等影响申请

	（二）本申请与对应申请之间的关系
	请求PPH加速的IMPI申请（本申请）与在先审查局（OEE）的对应申请，必须共享相同的最早日期（申请
	常规PPH（基于国家/地区局审查成果）：本申请为依据《巴黎公约》要求OEE对应申请优先权的墨西哥国家
	PCT-PPH（基于PCT国际阶段成果）：本申请为对应 PCT 国际申请的墨西哥国家阶段申请，或要求
	OEE合规范围：可为与IMPI签订PPH合作协议的国家/地区专利局，或Global PPH成员局，O

	（三）对应申请的可授权性/具有可专利性
	对应申请的最新审查结果中，至少一项权利要求被OEE明确认定为具有可专利性（需满足新颖性、创造性、实用
	常规PPH（OEE为国家/地区局）：可依据的OEE官方文件包括专利授权决定、审查意见通知书、复审决定
	PCT-PPH（OEE为ISA/IPEA）：必须基于OEE出具的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WO/ISA）
	特殊说明：若OEE审查文件未明确标注权利要求可专利性，但未对该权利要求提出任何驳回理由，申请人需随 

	（四）权利要求的充分对应性
	IMPI申请中请求PPH加速的全部权利要求（原始提交或修改后版本），除翻译差异和权利要求格式调整外，
	1.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与OEE可专利权利要求完全相同或实质相似； 
	2.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窄于OEE可专利权利要求，且窄化是通过增加说明书中明确支持的附加技术特征实现； 
	3.仅删减OEE可专利权利要求中的部分内容，未改变剩余权利要求的核心技术特征和保护范围； 
	4.仅对OEE可专利权利要求进行直译或格式调整，未改变其技术含义和保护范围。
	1.IMPI申请引入OEE可专利权利要求中不存在的全新类型权利要求（如OEE仅认可方法权利要求，IM
	2.通过修改权利要求核心技术特征扩大保护范围，或引入原申请未公开的技术内容；
	3.擅自改变OEE可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本质，导致保护范围与可专利权利要求无实质关联。

	（五）文件要求
	所有非西班牙语的文件（包括OEE审查文件、权利要求书等），必须同步提交西班牙语译文；译文需准确完整，

	（六）PPH请求的审查
	IMPI收到PPH请求及全套文件后，将在3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资格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核查，重点核查对应
	若请求符合全部要求，IMPI将发出PPH加速审查核准通知，申请进入快速审查通道，审查周期较普通申请缩
	若请求存在缺陷（如文件缺失、对应关系不明确等），IMPI将发出补正通知，明确告知需补正的事项及期限（
	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补正、补正后仍不符合要求，或申请不符合PPH核心条件的，IMPI将驳回PPH请求

	（七）PPH请求批准后的申请文件的修改
	PPH请求获批后，至IMPI发出第一次实质审查意见通知书前，申请人对申请文件的修改需满足：修改后的权
	收到IMPI第一次实质审查意见通知书后，申请人为克服驳回理由进行的修改，无需再遵守权利要求对应性要求
	所有修改需以书面形式提交，并附修改说明，注明修改依据及与原申请文件的差异；擅自修改且不符合要求的，I

	（八）PPH请求提交方式
	电子提交：通过IMPI官方电子申请平台（Sistema de Trámite Electrónico
	纸质提交：通过IMPI官方受理窗口或挂号邮寄提交，文件需装订成册并附文件清单。 
	代理提交：建议委托墨西哥本地专利代理机构提交，便于处理文件翻译、补正沟通等事宜，代理机构需提交经公证

	（九）PPH请求申请费用
	IMPI不收取PPH专项加速审查费，但申请人需按照墨西哥专利法规定，足额缴纳专利申请费、实质审查费等
	若需补正PPH请求材料，无需缴纳补正费用。
	费用缴纳方式可通过IMPI官方缴费平台、银行转账或委托代理机构代缴，缴费后需将缴费凭证上传至申请系统



	第三部分 全球专利加速的建议与实施
	第一章：多种加速路径的综合对比分析
	在全球专利布局过程中，不同工具有着各自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其中PPH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全球化工具：对
	与PPH的高性价比形成互补，本地优先审查程序是速度最快的“特权工具”：在企业对专利授权速度有极致追求
	而区域性专利审查工作共享合作则是最高效的区域化工具：例如对于深耕东盟市场、计划在该区域多个国家进行专
	需要明确的是，在专利布局工具的选择上，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上述三种工具并非互相排斥、非此即

	第二章：构建一体化的全球专利加速战略
	（一）PPH使用策略建议
	若企业已在单一目标国家/地区完成专利申请并获得肯定性审查意见，且后续需向少数与该国建立PPH合作的国
	若企业采用PCT国际申请渠道进行全球布局，且需要同步向多个国家/地区推进专利授权，PCT-PPH应作
	若企业存在多国家并行申请的情况，且目标国与已获得肯定性审查意见的审查局建立了PPH MOTTAINA
	深度整合国内专利预审与PPH的协同效应，能显著提升专利审查的效率与质量。具体而言，企业可优先利用中国
	在专利审查加速路径选择策略中，跨项目联动机制是突破地域限制、拓展加速审查适用范围的关键策略。尤其当目

	（二）其他国家/地区专利加速项目选择建议
	PPH是海外加速布局的重要工具，但并非唯一选择。企业需根据技术领域、目标市场分布、预算规模及紧急程度
	对于预算充足且急需在目标国获得专利授权的企业来说，各国本土加速程序是一个高效的选择。以Track O
	若企业目标是实现区域性市场协同布局，则优先选择区域加速项目。例如“一带一路”相关企业可以通过ASPE
	专利加速程序选择的核心是商业目标与效率的精准匹配，本土程序适配单一市场突破，区域项目与PPH适配多国

	（三）实操案例分享
	企业提前完成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依规取得预审申请资格与配额，精准对接保护中心支持的产业技术领域，确
	在备案完成后，企业向属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交专利预审请求，经保护中心前置审查，1-2周内顺利通过预审
	以预审合格结果为基础，企业向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正式提交发明专利申请，依托预审快速审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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